
 1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736 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江兼主任委員宜樺（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另有要公，

不克出席，由簡兼副主任委員太郎代理主席。） 

         紀錄彙整：陳政均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確認本會第 735 次會議紀錄。 

決  定：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

擬定及變更台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線都市更新再開發

細部計畫）案」。 

第 ２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更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

（配合擬定及變更台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線都市更新

再開發細部計畫）案」。 

第 ３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更高雄市主要計畫部分動物園用地

、住宅區（高雄韓僑學校）為文教區案」。 

第 ４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更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部分停

車場用地「停二」為社會福利兼護理機構事業用地）

案」。 

第 ５ 案：臺南縣政府函為「變更高速公路永康交流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運輸中心及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案。

第 ６ 案：臺中縣政府函為「擴大及變更大里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擴大都市計畫部分）再提會討論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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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案：內政部為「變更林口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綠化步

道用地變更為乙種工業區、綠化步道用地）細部計畫

（開發期程）」案。 

第 ８ 案：連江縣政府函為「變更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第 ９ 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

計畫部分住宅區、保護區、工業區、農業區為道路用

地』案－『基隆市暖暖五堵聯絡道及暖暖五堵聯絡道

延伸銜接五堵聯絡道段工程變更都市計畫』案」。 

第１０案：苗栗縣政府函為「變更高速公路苗栗交流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論案。 

第１１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

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 

第１２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港口商埠地區）主要計

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 

第１３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中山、安樂及八斗子地

區）主要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 

第１４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安樂社區）主要計畫（中

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１５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八斗子漁港特定區）主

要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 

八、臨時動議： 

第 １ 案：高委員惠雪提案建請儘速訂定都市計畫產業專用區之定

義及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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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

擬定及變更台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線都市更新再開發

細部計畫）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5 月 26 日第 342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高雄市政府 99 年 6 月 30 日高市

府都二字第 0990038118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

定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決    議：為避免影響都市更新開發期程，本案除將「市地重劃」

之開發方式剔除外，其餘准照高雄市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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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更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

（配合擬定及變更台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線都市更新再

開發細部計畫）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5 月 26 日第 342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高雄市政府 99 年 6 月 30 日高市

府都二字第 0990038120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

定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決    議：為避免引響都市更新開發期程，本案除將「市地重劃」

之開發方式剔除外，其餘准照高雄市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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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更高雄市主要計畫部分動物園用地

、住宅區（高雄韓僑學校）為文教區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6 月 21 日第 343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高雄市政府 99 年 7 月 23 日高市

府都二字第 0990043441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

定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請補充變更範圍東側仍維持動物園用地部分之現

況使用情形以及未納入本案一併辦理變更之理由，並將

後續處理情形納入計畫書敘明外，其餘准照高雄市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

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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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更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部分停

車場用地「停二」為社會福利兼護理機構事業用地）案

」。 

說    明： 

一、本案業經高雄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5 月 3 日第 126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高雄縣政府 99 年 7 月 13 日府建

都字第 0990165589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

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經查本案停二立體停車場前由本部營建署（前省府住都

局）補助 8,000 萬元、高雄縣政府補助 2,000 萬元及公

所自行負擔 2,000 萬元，並由茄萣鄉公所辦理興建工程

（總計 1.2 億元），後因高雄縣政府無財源可予補助，

使本工程部分設施無法一次完成，整體工程於 95 年完

工；惟興達港區漁會拍賣場於 88 年遷移到遠洋漁港作

業，停車數量銳減，造成停車需求與原先預期有很大的

落差，致造成閒置，95 年納入行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

專案小組列管，為配合活化現有閒置公共建設，本會原

則同意前開停車場用地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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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為配合高雄縣政府推動老人照顧福利政策，提高未

來招商之可行性，並符合公共設施用地之相關法令規定

，以達成活化閒置公共建設之目標，本案停車場用地調

整變更為「社會福利及醫療衛生機構用地」，並請高雄

縣政府配合修正計畫案名。 

三、為儘速達到活化閒置公共設施之目標，請高雄縣政府確

實依該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126 次會議有關本案「應於

都市計畫公告實施日起一年內完成招商及簽約作業，如

未能依期限內完成，則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將其土地變

更回復為原停車場用地，併納入都市計畫書載明」之決

議事項辦理。 

四、請將本案提供作為老人福利機構使用之區位適宜性分析

補充納入計畫書敘明，以利查考。 

五、依計畫書附 4-1 停車場用地面積檢討分析，本案變更後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內停車場用地面積仍符合「都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規定，不致造成計畫區

停車需求不足，惟本案變更位置緊鄰商業區、市場用地

，請補充敘明周邊商業區、市場用地之開闢及使用情形

，以及附近停車需求之具體因應配套措施。 

六、審核摘要表之變更法令依據欄位中，高雄縣政府 97 年

12 月 1 日府建都字第 0970267346 號函係本案依都市計

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變更之證明文件，非本案變

更法令依據，請刪除。 

七、請刪除計畫圖及變更內容示意圖中，非本次變更範圍之

變更斜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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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案：臺南縣政府函為「變更高速公路永康交流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運輸中心及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臺南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4 月 30 日第 218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臺南縣政府 99 年 7 月 14 日府城

都字第 0990174154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

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臺南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查本案部分農業區及運輸中心於未完成都市計畫法定程

序前即有工業廠房建築使用之情形，據臺南縣政府列席

代表說明業依相關法令查處有案，請將相關證明文件納

入計畫書中載明，以利查考。 

二、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處理情形查核表

部分： 
縣(市)政府

查核意見 
條次 條文規定 

符

合

不

符

補

件

辦理情形說明 本會決議 

一、 本原則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

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二、 本原則適用對象，以原都市計

畫工業區毗鄰土地確無工業

ˇ   原廠區所屬工業區(工(乙

)21)現況均已開闢使用，確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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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

查核意見 
條次 條文規定 

符

合

不

符

補

件

辦理情形說明 本會決議 

區可供擴建，且其申請變更為

工業區之用途，應與原有廠地

相關，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無工業區可供擴建，且其申

請變更為工業區之用途，與

原有廠地相關。【詳 P3-1

至 P3-8】。 

。 

(一) 經經濟部認定屬附加產值高

或創造相當就業人口之投資

事業者。 

   業經經濟部 98 年 11 月 10

日經授工字第 09820417110

號函認定屬第（一）款「附

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詳

附件一】。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二)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

為增設污染防治設備者。 

   
－ 

 

(三) 
經經濟部認定屬設立營運總

部者。 

   
－ 

 

三、 申請變更土地應符合下列規

定： 

   
－ 

 

(ㄧ) 申請人每次申請變更之土地

總面積不得超過五公頃及原

有廠地面積之一點五倍，並自

領得使用執照之日起三年後

，始得再依本原則規定申請變

更。但經經濟部同意者，不在

此限。 

ˇ   1.申請變更之土地總面積為

0.4179 公頃，未超過 5公

頃及原有廠地面積之 1.5

倍（原有廠地面積 0.4378

公頃【詳 P3-1、P4-1】。 

2.原廠地自 63 年 3 月 15 日

核准設立登記迄今(詳附

件十一之附 P5-1)，均尚

未辦理擴廠。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二) 申請變更之土地，必須與原有

工業區廠地相毗鄰，地形完整

銜接，且無破壞水土保持之虞

，以利整體規劃、開發。但為

合併計算寬度不超過十公尺

之都市計畫道路用 地、既成

道路或水路分隔，且可與原廠

地合併供一生產單元完整使

用者，不在此限。 

ˇ   申請變更土地與原廠區東

側毗鄰連接，地形平坦且完

整銜接【詳 P3-2、3-6】。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三) 重要水庫集水區暨自來水水

質水量保護區、軍事禁限建範

圍及其他法令規定禁止使用

之土地，不得申請變更。 

ˇ   業經函詢相關主管機關，申

請變更之土地範圍非位於

南化水庫、鏡面水庫及曾文

溪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非位於水庫集水區，以及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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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

查核意見 
條次 條文規定 

符

合

不

符

補

件

辦理情形說明 本會決議 

未涉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

區」之禁、限建範圍【詳附

件八】。 

(四) 申請變更之土地位於山坡地

者，除應符合山坡地建築管理

辦法規定外，原始地形在坵塊

圖上之平均坡度在百分之四

十以上之地區，其面積之百分

之八十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

地形地貌，不得開發利用，其

餘土地得規劃作道路及綠地

等設施使用；原始地形在坵塊

圖上之平均坡度在百分之三

十以上未逾四十之地區，以作

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

限；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平均

坡度未達百分之三十者，始得

作為建築基地。 

ˇ   業經函詢相關主管機關，申

請變更之土地範圍非屬山

坡地範圍【詳附件八】。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四、 申請人申請變更都市計畫，於

主要計畫核定前，應檢附全部

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變更

同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

，與當地地方政府簽定協議書

，同意下列事項，並 納入都

市計畫書規定，以利執行。 

ˇ   申請變更之土地均為申請

人所有【詳附件五】，且已

出具切結書具結保證依核

定計畫及其所提擴建計畫

限期開發【詳附件七】，協

議書則於主要計畫核定前

簽訂，並納入計畫書規定。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ㄧ) 應至少劃設變更都市計畫土

地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之土地

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應自行

管理、維護。 

ˇ   已於計畫書中規定【詳 P5-1

】。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二) 前款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

贈予地方政府，無法捐贈者經

地方政府同意得改以變更後

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加百分

之四十折算繳交代金；且於捐

贈土地或繳交代金後， 其餘

變更後之工業區土地始得申

請核發使用執照。但因情形特

殊，得採分期方式繳納；其所

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於主要

ˇ   前款應捐贈本府之公共設

施用地，同意改以自願捐贈

代金方式折算繳納【詳 P5-1

】。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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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

查核意見 
條次 條文規定 

符

合

不

符

補

件

辦理情形說明 本會決議 

計畫使用分區仍為工業區。 

(三) 應由申請人自行擬定細部計

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並

應由申請人自行負擔所有開

發經費；其細部計畫得與主要

計畫同時辦理擬定及審議，並

於主要計畫完成法定 程序後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法核定發布實施。 

ˇ   1.本案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

同時辦理擬定及審議，其

細部計畫內容配置變更土

地總面積 30％之綠地，並

已敘明由申請人自行負擔

所有開發經費【詳 P5-1】

。 

2.本案細部計畫業經本縣都

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4 月

30日第218次會議審議通

過。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四) 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

成擴建者，內政部同意依都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十三條第四款規定由該管

都市計畫擬定機關迅即辦理

通盤檢討，確實查明於六 個

月內依法檢討變更恢復為原

計畫之使用分區，不得以任何

理由，申請變更為住宅區、商

業區或其他建築用地。 

ˇ   已於計畫書中規定【詳 P5-1

～5-2】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五) 依法需辦理環境影響評估者

，環境影響評估與都市計畫變

更應採併行審查，並於各該都

市計畫檢討變更案報請核定

時，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之環境影響說明書 或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納入

都市計畫書規定。 

ˇ   業經本縣環境保護局 99 年

3 月 12 日環企字第

0990009479 號函認定，本

案未達「開發行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免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詳附件九】。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六) 申請變更之工業區內扣除留

設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可建

築基地，最大建蔽率、容積率

分別為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二

百一十。 

ˇ   已於計畫書中規定【詳 P5-2

】。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五、 辦理程序：    －  

(ㄧ)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除僅增設

污染防治設備者，應徵得直轄

市、縣（市）政府同意外，應

ˇ   擴建計畫業經經濟部 98 年

11 月 10 日經授工字第

09820417110 號函同意逕依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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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

查核意見 
條次 條文規定 

符

合

不

符

補

件

辦理情形說明 本會決議 

先提具擴建計畫（含鄰近工業

區土地使用狀況）經經濟部審

查核准。經徵得同意或審查核

准後，內政部同意依都市計畫

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 

相關規定申請【詳附件一】

，且本案業經內政部內授營

都字第 0980811590 號函准

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款辦理都市計畫變

更【詳附件二】。 

(二) 申請人應檢具變更都市計畫

書圖及土地使用同意變更證

明文件，送由各該都市計畫擬

定機關查核無誤後，依都市計

畫法定程序辦理。 

ˇ   本案已檢具變更都市計畫

書圖及土地使用同意變更

證明文件，並依都市計畫法

定程序辦理在案。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六、 本原則規定事項，如直轄市、

縣（市）政府於自治條例或各

該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書另有

規定者，或其屬配合國家重大

建設者，得經內政部都市計畫

委員會就實際情形審決之，不

適用本處理原則全部或一部

之規定。若仍有未規定事項，

仍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之決議為準。 

ˇ   本案均符合本原則規定之

事項。 

照台南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 

三、為避免主要計畫變更案依法核定發布實施後未依附帶條

件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致產生核發建築執照疑義，本

案應俟臺南縣都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後，再檢具

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以杜紛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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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案：臺中縣政府函為「擴大及變更大里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擴大都市計畫部分）再提會討論案」

。 

說    明： 

一、本計畫案前提本會 98 年 2 月 24 日第 701 次會議審決略

以：「本案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及臺中縣政

府 98 年 2 月 12 日府建城字第 0980041150 號函送修正

計畫書、圖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本計畫案

經台中縣政府重新微調修正計畫區範圍，已超過原公開

展覽草案範圍，建議本計畫案於本會審定後，請該府補

辦公開展覽及說明會程序，如公開展覽期間有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見，則應再提會討論；如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

見，則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論。」在案。 

二、案准臺中縣政府 98 年 6 月 3 日府建城字第 0980167157

號函送補辦公開展覽期間之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

表到部，經再提本會 98 年 7 月 14 日第 710 次會議審決

略以：「本案准照臺中縣政府 98 年 6 月 3 日府建城字第

0980167157 號函送補辦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見綜理表之該府研析意見辦理，並請併同本會 98 年

2 月 24 日第 701 次會議決議文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在案。 

三、案准臺中縣政府 99 年 7 月 12 日府建城字第 0990204723

號函略以：「本案細部計畫部分業經本縣都市計畫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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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99 年 5 月 10 日第 37 屆第 3 次會議審議通過，惟其

中涉及主要計畫部分內容調整（零星工業區部分範圍調

整），故請再提貴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到部，爰再

提會討論。 

決    議：本案准照臺中縣政府 99 年 7 月 12 日府建城字第

0990204723 號函送之計畫書、圖通過，並請併同本會

98 年 2 月 24 日第 701 次會議、98 年 7 月 14 日第 710

次會議決議文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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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案：內政部為「變更林口特定區計畫（原部分保護區、綠化

步道用地變更為乙種工業區、綠化步道用地）細部計畫

（開發期程）案」。 

說    明： 

一、本案准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99 年 7 月 19 日城規字

第 0991001801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

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4 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說明會：民國 99 年 6 月 7 日起至民國 99 年

7 月 6 日止，於桃園縣政府、桃園縣龜山鄉公所公告欄

公開展覽 30 天，並於民國 99 年 6 月 18 日於台北縣龜

山鄉公所舉辦說明會，且於桃園縣刊登自由時報 99 年

6 月 7、8、9 日等三天公告完竣。 

六、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桃園縣政府 99 年 7 月 13 日

府城規字第 0990265018 號函敘明）。 

決    議：本案除請申請變更單位(東源物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與

桃園縣政府依本次變更內容從新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

畫書中敘明，以利後續執行外，其餘准照公開展覽草案

內容通過，並退請規劃單位（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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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案：連江縣政府函為「變更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連江縣都委會 97 年 7 月 8 日第 24 次會議及 97

年 10 月 30 日第 25 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連江縣

政府 98 年 1 月 22 日連工都字第 0980002144 號函檢附

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人民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六、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林委員秋綿、張

委員梅英、陳委員麗紅、黃前委員德治、周前委員啟彥

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並由林委員秋綿擔任召集人，復

於 98 年 3 月 3 日、98 年 6 月 19 日、98 年 9 月 2 日召

開 3 次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建議意見，惟連江縣政

府逾 10 個月尚未依專案小組建議意見補充相關資料，

經提 99 年 7 月 13 日本會第 734 次會議報告，退請連江

縣政府儘速依本會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見（如

附錄）補充相關資料後，提請本會審議。 

七、本案經連江縣政府99年7月22日連工都字第0990023805

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及處理情形對照表到部，爰提會討論

。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連江縣政府 99 年 7 月 22

日連工都字第 0990023805 號函依專案小組建議意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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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修正計畫書、圖內容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

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本案變更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部分，為不影響人民

權益，請連江縣政府補辦公開展覽及說明會，公開展覽

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或與本變更案無直接

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

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見與本變更案有直接

關係者，則再提會討論。 

二、專案小組會議後逕向本部陳情意見：（詳附表一及附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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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逕向本部陳情意見綜理表 

建 議 變 更 內 容編

號 

陳 情

人 
位 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變 更 理 由

縣政府建議意

見 
備 註 本會決議

2 連 江

縣 政

府 

北竿鄉橋仔

段 533-4 地

號等 1 筆土

地 

港埠用地 公用事業

用地 

1. 為興建「北

竿 鄉 橋 仔

村 汙 水 處

理設施」之

預定地。 

2. 須 變 更 為

公 用 事 業

用 地 才 可

興 建 汙 水

處理廠。 

建請予以採納。 

理由： 

1.本案所需土

地 業 經

98.02.13 會

勘取得軍備

局同意辦理

分割及撥用

事宜。 

2.為利本計畫

區污水處理

廠之設置，建

請同意變更

港埠用地為

公用事業用

地(供污水處

理廠使用)，

面 積 0.02 公

頃。 

 准 照 連 江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見 通

過。 

 

 
                    陳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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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變 更 內 容編

號 

陳 情

人 
位 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變 更 理 由縣政府建議意見 備 註 本會決議 

3 連 江

縣 立

塘 岐

國 民

小學 

北竿鄉塘岐

段 310-2、

583-4、583-5

、618-6 地號

等 4筆土地 

住宅區 學校用地 1. 現 況 為 附

設 幼 稚 園

辦公室、遊

樂 場 及 園

藝區。 

2. 土 地 權 屬

為國有，為

利 塘 岐 國

小 向 國 有

財 產 局 申

請 無 償 撥

用作業，辦

理 建 築 使

用 執 照 申

請作業。 

建請國產局列席

表示意見、陳情

人列席補充說明

。 

理由： 

本案所需土地陳

情 人 業 經

98.02.19國產局

函復此四筆土地

位於住宅區內，

依據各級政府機

關互相撥用公有

不動產之有償與

無償劃分原則第

1項但書第8款規

定，需辦理有償

撥用，惟陳情人

之地方教育發展

基金僅能支付教

育局及各校年度

預算，財務確有

困難無法辦理有

償撥用。 

 本案請連江縣

政府俟陳情人

建議變更土地

之取得方式協

商確認後，再

另案以個案變

更方式辦理。

            陳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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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變 更 內 容編

號 

陳 情

人 
位 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變 更 理 由

縣政府建議意

見 
備 註 本會決議

4 連 江

縣 政

府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詳對照表 配合北竿地區

土地使用現況

及未來發展需

求調整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部分條文內

容。 

建請予以採納。 

理由： 

詳對照表。 

1.98.9.2

內政部

都委會

第三次

專案小

組會議

紀錄略

以：「…

建議連

江縣政

府所提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之建

議修正

意見，提

報該縣

都市計

畫委員

會審議

通過後

，再函請

本部列

入逕向

本部陳

請意見

，併提部

都委審

議。」

2.98.10.6

連江縣

都委會

第 28 次

會議決

議。 

（詳如附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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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變 更 內 容編

號 
陳情人 位 置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變 更 理 由

縣政府建議意

見 
備 註 本會決議

5 謝義誠

、謝清

輝 

北竿鄉塘岐段

202、202-1 地

號 

保護區 住宅區 原北竿鄉塘岐

段 206 地號部分

土地於民國 80

年間配合興建

北竿機場留設

為既成道路，後

於第一次通盤

檢討時又將該

既成道路由住

宅區變更為道

路用地(圖一)

，致該地號土地

可建築面積減

少，希望能將其

緊 鄰 之 同 段

202-1 及 202-2

地號之保護區

土地變更為住

宅區，以利併同

202 及 206-1 地

號之住宅區整

體建築使用。 

暫予保留。 

理由： 

1. 本 案 係 屬

原 二 通 變

21案(圖二

) ， 經

98.9.2 內

政 部 都 委

會第3次專

案 小 組 建

議 另 案 辦

理 以 資 妥

適，故已修

正 計 畫 書

為 暫 予 保

留案(表一

)。 

2. 俟 檢 視 本

計 畫 區 類

似 情 形 並

予 以 整 體

考量，研提

保 護 區 變

更 住 宅 區

之 通 案 性

原則，再行

檢討變更。 

98.9.2 內

政部都委

會第 3 次

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依連江縣

政府列席

代表說明

本案係陳

情人陳情

為利道路

開闢後住

宅區之建

築使用，

爰擬變更

部分保護

區為住宅

區，惟並

未通案整

體考量處

理該地區

之類似情

形，為符

合公平正

義原則，

本案建議

暫予保留

，請連江

縣政府再

行檢視陳

情位置所

臨之道路

沿線附近

地區，是

否尚有因

道路開闢

致土地所

有權人因

建築面積

減少而不

能建築之

類似情形

一併妥予

處理，並

建議該縣

府應於研

提該縣保

護區變更

為住宅區

之通案性

原則後，

另案辦理

，以資妥

適。 

1.依縣政府

意見，併

變更綜理

表第21案

暫予保留

。 

2.依 98.9.2

本會專案

小組第 3

次會議變

21 案建議

意見（略

以）：「

本案建議

暫予保留

，請連江

縣政府再

行檢視陳

情位置所

臨之道路

沿線附近

地區，是

否尚有因

道路開闢

致土地所

有權人因

建築面積

減少而不

能建築之

類似情形

一併妥予

處理，並

建議該府

應於研提

該縣保護

區變更為

住宅區之

通案性原

則後，另

案辦理，

以資妥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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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情範圍 

 

附圖一 一通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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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連江縣(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明細表 

變 更 內 容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變 更 理 由 備 註

一 

（原變

二一） 

北竿機場西側 保護區（0.02

） 

住 宅 區

(0.02) 

基地以往為傳統居住空

間，甚為平坦且鄰近現

有住宅區，為促進土地

有效利用變更保護區為

住宅區。 

附帶條件：土地所有權人

須於本次通檢核定前依據

連江縣土地變更回饋原則

完成回饋後始得同意變更

，否則維持原計畫。  

 

 

附圖二 二通變更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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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二、本風景特定區之各

種土地使用行為，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 

(一)開發建築使用應符

合建築技術規則

、山坡地建築管理

辦法及水土保持

法相關規定。 

(二)平均坡度在百分之

四十以上之地區

，不得建築使用，

其面積之百分之

八十土地應維持

原始地形地貌，不

得開發利用，其餘

百分之二十土地

得規劃作道路、公

園及綠地等設施

使用。 

(三)平均坡度在百分之

三十以上未達百

分之四十之地區

，以作為道路、公

園及綠地或無建

築行為之開放性

公共設施使用為

限。 

(四)平均坡度在百分之

三十以下之地區

，始得作為建築基

地使用。 

1.新增條文。

2.援引「都市

計畫細部

計畫審議

原則」之規

定。 

建議修正為： 

二、本風景特定

區之各種

土地使用

行為除依

現行建築

技術規則

及相關法

令規定辦

理外，平均

坡度超過

百分之三

十者，不得

開發建築

，但平均坡

度超過百

分之三十

且未逾百

分之五十

五者，由申

請者檢具

水土保持

計畫並經

主管機關

認定無安

全之虞者

，不在此限

。 

理由： 

1.建築技術規

則第二百六

十二條規定

「山坡地平

均坡度超過

百分之三十

者，不得開發

建築。坵塊圖

上其平均坡

度超過百分

1.併變更綜理

表第21案一

併檢討辦理。

2. 依98.9.2本

會專案小組

第3次會議建

議意見（略以

）：「考量該

建議意見未

經連江縣都

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建議

未來可併同

併變更綜理

表第21案一

併檢討辦理」

，爰請連江縣

政府併同併

變更綜理表

第21案，於研

提該縣保護

區變更為住

宅區之通案

性原則，一併

檢討後，另案

辦理，以資妥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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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之五十五者

，不得計入法

定空地面積

；平均坡度超

過百分之三

十且未逾百

分之五十五

者，得作為法

定空地或開

放空間使用

，不得配置建

築物。但因地

區之發展特

性或特殊建

築基地之水

土保持處理

與維護之需

要，經直轄市

、縣（市）政

府另定適用

規定者，不在

此限。」 

2.本案地區地

質多屬花崗

岩層，現有聚

落及鄰近可

供發展地區

多沿坡地發

展，為利舊有

聚落建築更

新及其鄰近

可供發展地

區建築使用

，建議本案配

合實際需要

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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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三、住宅區內建築物及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六十，容積率

不得大於一百八十

。 

(二)以建築住宅和設置

一般性服務設施

為主，但不得為第

四條所限制之建

築及使用、以及左

列之建築物及土

地使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

料（使用動力不包

括空氣調節、抽水

機及其附屬設備）

超過三匹馬力，電

熱超過三十千瓦

（附屬設備與電熱

不得流用於作業動

力），作業廠房之

樓地板面積合計在

一００平方公尺以

上，或地下層無自

然通風口（開窗面

積未達廠房面積七

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

器，以從事焊

切等金屬之工

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力以從

事金屬之乾磨

者。 

(4)使用動力以從

事軟木、硬橡

皮或合成樹脂

三、住宅區內建築物及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六十，容積率

不得大於一百八

十，若因特殊地形

及拾級而上之建

築形式，致建築基

地狹小者，經本縣

「都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審議小組」

審查通過者，其建

蔽率最高不得大

於百分之九十。

(二)以建築住宅和設置

一般性服務設施

為主，但不得為第

四條所限制之建

築及使用、以及左

列之建築物及土

地使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

料（使用動力不包

括空氣調節、抽水

機及其附屬設備）

超過三匹馬力，電

熱超過三十千瓦

（附屬設備與電熱

不得流用於作業動

力），作業廠房之

樓地板面積合計在

一００平方公尺以

上，或地下層無自

然通風口（開窗面

積未達廠房面積七

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

器，以從事焊

切等金屬之工

修訂條文文

字及建蔽率。

 

理由： 

1.地區早期

以自然群

聚建築之

聚落發展

為主，多

已留設現

有巷道，

且週邊環

境多為自

然景致，

對戶外留

設空地之

需求較低

。 

2.依現行建

蔽率百分

之六十規

定，將使

建築物一

樓可建築

基地面積

過小，民

眾依法申

請建築意

願低落，

致違建問

題難以解

決。 

3.北竿地區

12公尺以

上計畫道

路僅一條

，配合現況

修改住宅

區內旅社

設置條文。

建議修正為： 

(一)建蔽率最

高不得大

於百分之

九十，容積

率最高不

得大於二

百四十。不

同級距之

建蔽率及

容積率適

用規定如

下列： 

1.建蔽率小

於或等於

百分之六

十者，容積

率不得大

於二百四

十。 

2.建蔽率大

於百分之

六十、小於

或等於百

分之七十

者，容積率

不得大於

二百一十。 

3.建蔽率大

於百分之

七十、小於

或等於百

分之九十

者，容積率

不得大於

一百八十。 

理由： 

1.因馬祖地區

聚落內特殊

地形及拾級

而上之建築

1.酌予採納。

2.修正 98.9.2

本會專案小

組第 3 次會

議建議意見

有關增修訂

條文第一款

規定部分為

：「 

(一)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

分之六十，容

積率不得大

於一百八十

，若因特殊地

形及拾級而

上之建築形

式，致建築基

地狹小者，經

本縣「都市設

計及土地使

用審議小組」

審查通過者

，其建蔽率最

高不得大於

百分之九十

，容積率最高

不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四

十。」，餘照

專案小組建

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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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之碾碎或乾磨

者。 

(5)從事搓繩、製

袋、碾米、製

針、印刷等使

用動力超過Ｏ

·七五千瓦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油或其他調

味品之製造者

。 

(8)沖壓金屬板加

工或金屬網之

製造者。 

(9)鍛製或翻砂者

。 

(10)瓦斯之分裝

、儲存、販賣

及礦油之儲

存、販賣者。 

(11)塑膠類之製

造者。 

3.戲院、電影院、酒

家、舞廳、歌廳及

其類似之商業行為

；訓練場及其他類

似之營業場所、攤

販集中場。 

4.樓板面積超過二百

平方公尺之遊藝場

、ＫＴＶ、ＭＴＶ

､大型商場及其類

似之商業行為、茶

館、酒吧、咖啡館

、飲食店或其他類

似之營業場所。 

5.破舊油桶、各種廢

料或建築材料之堆

棧或堆置場。 

6.其他經縣政府認為

足以發生噪音、震

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力以從

事金屬之乾磨

者。 

(4)使用動力以從

事軟木、硬橡

皮或合成樹脂

之碾碎或乾磨

者。 

(5)從事搓繩、製

袋、碾米、製

針、印刷等使

用動力超過Ｏ

·七五千瓦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油或其他調

味品之製造者

。 

(8)沖壓金屬板加

工或金屬網之

製造者。 

(9)鍛製或翻砂者

。 

(10)瓦斯之分裝

、儲存、販賣

及礦油之儲

存、販賣者。

(11)塑膠類之製

造者。 

3.戲院、電影院、酒

家、舞廳、歌廳及

其類似之商業行為

；訓練場及其他類

似之營業場所、攤

販集中場。 

4.樓板面積超過二百

平方公尺之遊藝場

、ＫＴＶ、ＭＴＶ

､大型商場及其類

似之商業行為、茶

形式，致建築

基地狹小。 

2.設置建蔽率

及容積率

配合之不

同級距不

但得符合

目前聚落

建築形式

，且預留未

來建築之

彈性與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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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動、特殊氣味、污

染、或有礙居住安

寧、公共安全、衛

生或風俗民情者，

得報請審議其建築

物或土地之使用限

制。 

(三)住宅區不得興建客

房二十間（不含）

以上之旅社，但面

臨十二公尺以上已

開闢道路且建築物

其他三面保留三公

尺以上之空地者不

在此限，如基地跨

越住宅區及商業區

者，得合併使用，

其建築設備應符合

建築法規規定。 

館、酒吧、咖啡館

、飲食店或其他類

似之營業場所。 

5.破舊油桶、各種廢

料或建築材料之堆

棧或堆置場。 

6.其他經縣政府認為

足以發生噪音、震

動、特殊氣味、污

染、或有礙居住安

寧、公共安全、衛

生或風俗民情者，

得報請審議其建築

物或土地之使用限

制。 

(三)住宅區不得興建客

房二十間（不含）

以上之旅社，但面

臨十公尺以上已

開闢道路且建築

物面臨道路面退

縮二公尺者不在

此限，如基地跨越

住宅區及商業區

者，得合併使用，

其建築設備應符

合建築法規規定。

四、商業區其建築物及

土地之使用管制規

定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八十，容積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四十。 

(二)以建築商店及供商

業使用之建築物為

主，不得為左列建

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

料（使用動力不包

四、商業區其建築物及

土地之使用管制規

定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八十，容積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四十。 

(二)以建築商店及供商

業使用之建築物

為主，不得為左列

建築物及土地之

使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

料（使用動力不包

未修訂。 建議提高建蔽

率及容積率。 

理由: 

目前商業區使

用率已達91%，

為因應兩岸小

三通之觀光效

應，配合未來發

展需求酌予調

整。 

1.未便採納。

2. 本點規定業

經 98.9.2 本

會專案小組

第3次會議建

議意見（略以

）：「建議維

持原條文」，

且連江縣政

府並未提出

具體建議意

見，爰未便採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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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括空氣調節、抽水

機及其附屬設備）

超過十五匹馬力，

電熱超過六十千瓦

（附屬設備與電熱

不得流用於作業動

力）或作業廠房之

樓地板面積合計在

三ＯＯ平方公尺以

上，或地下層無自

然通風口（開窗面

積未達廠房面積六

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煤氣及易燃性

液體製造業。 

(2) 劇毒性工業

（包括農藥、

殺蟲劑、滅鼠

劑製造）。 

(3)放射性工業和

原子能工業。 

(4)易爆物製造、

儲藏業。（包

括炸藥、爆竹

、硝化棉、硝

化甘油及其他

爆炸性工業）

。 

(5)重化學品製造

、調和、包裝

業。 

(6)使用乙炔，其

發生器容量在

三十公升以上

及壓縮氧或電

力從事焊切金

屬工作者。 

(7)賽璐珞或其易

燃性塑膠類之

加熱、加工或

括空氣調節、抽水

機及其附屬設備）

超過十五匹馬力，

電熱超過六十千瓦

（附屬設備與電熱

不得流用於作業動

力）或作業廠房之

樓地板面積合計在

三ＯＯ平方公尺以

上，或地下層無自

然通風口（開窗面

積未達廠房面積六

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煤氣及易燃性

液體製造業。

(2) 劇毒性工業

（包括農藥、

殺蟲劑、滅鼠

劑製造）。 

(3)放射性工業和

原子能工業。

(4)易爆物製造、

儲藏業。（包

括炸藥、爆竹

、硝化棉、硝

化甘油及其他

爆炸性工業）

。 

(5)重化學品製造

、調和、包裝

業。 

(6)使用乙炔，其

發生器容量在

三十公升以上

及壓縮氧或電

力從事焊切金

屬工作者。 

(7)賽璐珞或其易

燃性塑膠類之

加熱、加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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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使用鋸機加工

者。 

(8)印刷油墨或繪

圖用顏料製造

者。 

(9)使用動力超過

Ｏ·七五千瓦

之噴漆作業者

。 

(10)使用氣體亞

硫酸漂白物

者。 

(11)骨炭或其他

動物質炭之

製造者。 

(12)毛羽類之洗

滌、洗染或漂

白者。 

(13)碎布、紙屑、

棉屑、絲屑、

毛屑及其他

同類物品之

消毒、揀選、

洗滌或漂白

者。 

(14)使用動力合

計超過Ｏ·七
五千瓦、從事

彈棉、翻棉、

起毛或製氈

者。 

(15)削切木作使

用動力總數

超過三·七五

千瓦者。 

(16)使用動力鋸

割或乾磨骨

、角、牙或蹄

者。 

(17)使用動力研

磨機三台以

使用鋸機加工

者。 

(8)印刷油墨或繪

圖用顏料製造

者。 

(9)使用動力超過

Ｏ·七五千瓦

之噴漆作業者

。 

(10)使用氣體亞

硫酸漂白物

者。 

(11)骨炭或其他

動物質炭之

製造者。 

(12)毛羽類之洗

滌、洗染或漂

白者。 

(13)碎布、紙屑、

棉屑、絲屑、

毛屑及其他

同類物品之

消毒、揀選、

洗滌或漂白

者。 

(14)使用動力合

計超過Ｏ·七
五千瓦、從事

彈棉、翻棉、

起毛或製氈

者。 

(15)削切木作使

用動力總數

超過三·七五

千瓦者。 

(16)使用動力鋸

割或乾磨骨

、角、牙或蹄

者。 

(17)使用動力研

磨機三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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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上乾磨金屬

，其動力超過

二·二五千瓦

者。 

(18)使用動力碾

碎礦物、岩石

、土砂、硫磺

、金屬、玻璃

、磚瓦、陶瓷

器、骨類或貝

殼類，其動力

超過三·七五

千瓦者。 

(19)煤餅、機製煤

餅或木炭之

製造者。 

(20)使用熔爐鎔

鑄之金屬加

工者(印刷所

之鉛字鑄造

除外)。 

(21)磚瓦、陶瓷器

、人造磨石、

坩鍋、搪瓷器

之製造或使

用動力之水

泥加工，動力

超過三·七五

千瓦者。 

(22)玻璃或機製

毛玻璃製造

者。 

(23)使用機器錘

之鍛治者。 

3.火葬場、墳場。 

4.垃圾污物處理場、

屠宰場。 

5.馬廄、牛、羊、猪

等牲畜舍。 

6.牛乳廠、堆肥舍。 

7.危險物品及高壓氣

上乾磨金屬

，其動力超過

二·二五千瓦

者。 

(18)使用動力碾

碎礦物、岩石

、土砂、硫磺

、金屬、玻璃

、磚瓦、陶瓷

器、骨類或貝

殼類，其動力

超過三·七五

千瓦者。 

(19)煤餅、機製煤

餅或木炭之

製造者。 

(20)使用熔爐鎔

鑄之金屬加

工者(印刷所

之鉛字鑄造

除外)。 

(21)磚瓦、陶瓷器

、人造磨石、

坩鍋、搪瓷器

之製造或使

用動力之水

泥加工，動力

超過三·七五

千瓦者。 

(22)玻璃或機製

毛玻璃製造

者。 

(23)使用機器錘

之鍛治者。 

3.火葬場、墳場。 

4.垃圾污物處理場、

屠宰場。 

5.馬廄、牛、羊、猪

等牲畜舍。 

6.牛乳廠、堆肥舍。

7.危險物品及高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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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體儲藏、分裂，但

在十五立方公尺以

下之地下油池之汽

油加油站不在此限

。 

體儲藏、分裂，但

在十五立方公尺以

下之地下油池之汽

油加油站不在此限

。 

十四、保護區內土地以

供保育天然資源

為主，除國防軍事

設施外，不得為建

築使用、破壞地形

或改變地貌。但經

連江縣政府審查

核准得為下列之

使用。 

(一)警衛、保安、保防

設施。 

(二)臨時性修器及露營

所需之設施。 

(三)公用事業、社會福

祿事業所必須之設

施。 

(四)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源堆置場及其附

屬設施。 

(五)造林及水土保持設

施。 

(六)為保護區內地形、

地物所為之水土保

持相關工程。 

(七)原有合法建築物之

整建、改建和拆除

後之重建、新建，

應以原址並經建管

機關審查核准，其

建築物之簷高不得

超過七公尺並以二

層為限。土地及建

築物除供居住、民

宿使用及建築物之

第一層得作小型商

店及飲食店外，不

十一、保護區內土地以

供保育天然資源

為主，除國防軍

事設施外，不得

為建築使用、破

壞地形或改變地

貌。但經連江縣

政府審查核准得

為下列之使用。

(一)警衛、保安、保防

設施。 

(二)臨時性休憩及露營

所需之設施。 

(三)公用事業、社會福

祿事業所必須之設

施。 

(四)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源堆置場及其附

屬設施。 

(五)造林及水土保持設

施。 

(六)為保護區內地形、

地物所為之水土保

持相關工程。 

(七)原有合法建築物之

整建、改建和拆除

後之重建、新建，

應以原址並經建管

機關審查核准，其

建築物之簷高不得

超過七公尺並以二

層為限。土地及建

築物除供居住、民

宿使用及建築物之

第一層得作小型商

店及飲食店外，不

修訂條文編

號。 
建議修正為： 

增列：「預拌混

凝土場及汽車

運輸業所需之

停車場、客、貨

運站及其必需

之附屬設施」。

並列入同原條

文第一項第四

款但書規定。 

理由： 

配合實際需要

增列容許使用

項目。 

1.未便採納。

2. 依 98.6.19

本會專案小

組第 2 次會

議建議意見

（略以）：「有

關保護區之

容許使用再

新增供客貨

車停車場使

用及公共工

程臨時性預

拌混凝土場

使用乙節，考

量本計畫保

護區面積廣

大，影響深遠

，請縣府再深

入審酌是否

以選定適當

區位方式檢

討變更為專

用區之可行

性」，爰仍請

連江縣政府

依上開小組

建議意見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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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得違反保護區有關

土地使用分區之規

定。 

(八)都市計畫發布實施

前，原有作農業使

用者，在不妨礙保

護區之劃定目的下

，得比照農業區之

有關規定及條件申

請建築農舍及農業

產銷必要設施。 

前項第一、二、三

、五、六款設施之申請

，縣政府於辦理審查時

，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

，對於其使用面積、使

用條件及有關管理維護

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依第一項第七款申

請使用者，得依民宿管

理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有關第一項第四款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

置場及其附屬設施之申

請，連江縣政府應以維

護自然環境資源及地區

獨特之地理景觀，就計

畫區內適當區位、最小

開發面積、總量管制、

應附相關開發計畫書圖

資料、申請程序等事項

擬具審查作業要點，依

法公告實施後，始得辦

理。 

得違反保護區有關

土地使用分區之規

定。 

(八)都市計畫發布實施

前，原有作農業使

用者，在不妨礙保

護區之劃定目的下

，得比照農業區之

有關規定及條件申

請建築農舍及農業

產銷必要設施。 

前項第一、二、三

、五、六款設施之申請

，縣政府於辦理審查時

，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

，對於其使用面積、使

用條件及有關管理維護

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依第一項第七款申

請使用者，得依民宿管

理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有關第一項第四

款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

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之

申請，連江縣政府應以

維護自然環境資源及地

區獨特之地理景觀，就

計畫區內適當區位、最

小開發面積、總量管制

、應附相關開發計畫書

圖資料、申請程序等事

項擬具審查作業要點，

依法公告實施後，始得

辦理。 

 二十、交通用地供公車

場站或停車場使

用，建蔽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五。

新訂條文。 建議修正為： 

增訂「容積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

二十」。 

理由： 

配合實際需要

1.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2.依 98.9.2本

會專案小組

第3次會議建

議意見（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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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內容 
增（修）訂理

由 

98.10.6連江縣

都委會第28次

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增列容許使用

項目。 

）：「建議連

江縣政府將

增訂容積率

之建議意見

提報該縣都

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

後，再函請本

部列入逕向

本部陳情意

見，併提本部

都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

二八、航空站用地以供

航空站房、飛行

場、飛航補助設

施、國防設施及

上述必要之安全

、服務管理設施

使用為限。其與

鄰近土地使用及

建 築 管 制 應 依

「飛航安全標準

及航空站、飛行

場、助航設備四

週禁止限制建築

辦法」規定辦理

。 

二三、航空站用地以供

航空站房、飛行

場、飛航補助設

施、國防設施及

上述必要之安全

、服務管理設施

使用為限。其與

鄰近土地使用及

建築管制應依

「飛航安全標準

及航空站、飛行

場、助航設備四

週禁止限制建築

辦法」規定辦理

。 

修訂條文編

號。 

建議修正為： 

增訂「建蔽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

三十，容積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

九十」。 

理由： 

1.配合實際需

要增列容許

使用項目。 

2. 業 經

98.11.13 民

航局函復表

示，以整體機

場認定為一

開發建築基

地前提下，對

於增訂內容

並無意見。 

1.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2.依 98.9.2本

會專案小組

第3次會議建

議意見（略以

）：「建議連

江縣政府將

增列建蔽率

與容積率之

建議意見提

報該縣都市

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

，再函請本部

列入逕向本

部陳情意見

，併提本部都

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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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本會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見  

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建議原則同意照連江縣政府於本次會

議所提第2次會議建議意見辦理情形對照表通過，並請連江縣政府

依下列各點辦理及修正，檢送修正後計畫書32份（修正部分請劃線

）、計畫圖2份及處理情形對照表（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要說明）到

署後，提請本部都委會審議。 

（一）有關發展課題與對策之內容，建議請連江縣政府再酌予調整

，課題部分應為目前都市計畫執行所遭遇之困境，再據以詳

加說明及提出因應對策；至有關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之處理

情形，如有說明之必要，建議改列於其他適當章節。 

（二）變更內容明細表： 

表七 變更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更理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變

一 

調整計畫年期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1.計畫年期將屆，適度延長

計畫年期。 

2.配合北部區域計畫訂定

計畫年期。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變

二 

 

調整計畫人口 2,080 人 2,500 人 1.依現況人口及近 10 年之

平均人口成長趨勢，推估

民國 110 年之計畫區人

口。 

2.考量現行計畫可發展用

地規模，酌予調整計畫人

口。 

 請於計畫書補充

敘明近年人口數

增加之原因及推

估未來人口數之

預測方法，以作為

計畫人口調整之

依據，並請更新人

口現況資料，其餘

准照連江縣政府

核議意見通過。 

變

三 

體育場北側公

兒一用地 

公園 (兼兒

童遊戲場) 

用 地 

(2.96) 

體育場用地

(2.96) 

配合現況使用及北竿鄉公

所未來興建體育場館設施

之需求予以變更。 

 依連江縣政府補

充資料及列席代

表說明，考量實際

需求範圍修正變

更為體育場用地

面積為 1.8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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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更理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詳變三附件）。

變

四 

 

塘岐國小南側

圖書館 

住 宅 區

(0.04) 

機 關 用 地

(0.04) 

1.現況為圖書館。 

2.變更為機關用地以配合

現況及未來興建相關設

施需求。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保 護 區

(11.96) 

機 關 用 地

(11.96) 

變

五 

國軍壁山指揮

所 

保 護 區

(2.69) 

機 關 用 地

(2.69) 

1.現況為國軍壁山指揮所。

2.變更為機關用地以配合

現況使用、方便機關管理

維護並配合未來興建相

關設施需求。 

 建議除請補充說

明原計畫劃設為

保護區之背景緣

由外，其餘准照連

江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變

六 

坂里村辦公室

北側 

住 宅 區

(0.02) 

機 關 用 地

(0.02) 

配合北竿鄉公所設置老人

活動中心需求予以變更。 

 建議除請補充產

權資料外，其餘准

照連江縣政府核

議意見通過。 

變

七 

 

芹壁村天后宮

旁村辦公室 

聚落保存專

用區(0.03) 

機 關 用 地

(0.03) 

1.現況為芹壁村辦公室。 

2.變更為機關用地以配合

現況使用及未來興建相

關設施需求。 

 建議除請補充產

權資料外，其餘准

照連江縣政府核

議意見通過。 

變

八 

北竿鄉公所旁

中華電信公司

馬祖營運處 

機 關 用 地

(0.04) 

電信專用區

(0.04) 

配合中華電信公司現況使

用予以變更。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變

九 

北竿軍郵局 機 關 用 地

(0.04) 

郵政專用區

(0.04) 

 

配合軍郵局使用現況予以

變更。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變

十 

機場、垃圾場

北側 

保 護 區

(20.43) 

垃圾處理場

用 地

(20.43) 

配合北竿鄉風山垃圾場第

二期興建工程所需予以變

更。 

 

 

1.依連江縣政府

98 年 5 月 26 日

連 工 都 字 第

0980017298 號

函送該府 98 年

3 月 27 日連環

管 字 第

0980010118 號

函意見，垃圾處

理場用地變更

面 積 修 正 為

2.28 公頃。 

2.本案開發行為

如符合「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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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更理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響評估法」及

「開發行為應

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者

，應依規定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以資適法。 

變

十

一 

民眾示範公墓

北側 

垃圾處理廠

用地(2.74) 

公園 (兼兒

童遊戲場)

用地(2.74)

配合原坂里垃圾掩埋場覆

土及土地復育，變更垃圾處

理廠用地為公園用地。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保護區 

(0.02) 

廣場 (兼停

車場)用地 

(0.00)＊ 

公墓用地 

(0.12) 

道路用地 

(0.10) 

廣場 (兼停

車場) 用地

 (0.18) 

保 護 區

(0.19) 

道路用地 

(0.01) 

保護區 

(0.00)＊＊

變

十

二 

民眾示範公墓

西側 

道路用地 

(0.04) 

廣場 (兼停

車場) 用地

(0.04) 

1.配合北竿鄉公所建設民

眾示範公墓停車場需求

，變更保護區土地為廣場

用地(兼停車場) 用地。

2.配合公墓附近道路開闢

現況，調整計畫道路。 

＊為48

平方

公尺

。 

＊＊為

7平

方公

尺。 

依連江縣政府列

席代表說明變更

保護區為廣場（兼

停車場）用地之土

地產權為私有，建

議除請補充敘明

相關開闢預算編

列情形，並補充敘

明道路用地變更

之理由外，其餘准

照連江縣政府核

議意見通過。 

變

十

三 

戰爭和平紀念

公園北側大沃

北據點 

保 護 區

(3.15) 

風 景 區

(3.15) 

大沃北據點業奉行政院 94

年 12 月 9 日院授財產接字

第 0940037360 號函同意撥

用，配合併入戰爭和平紀念

公園範圍統一規劃運用。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變

十

四 

午沙坑道 保 護 區

(9.10) 

風 景 區

(9.10) 

配合馬祖國家風景管理處

之經營管理計畫及景點動

線規劃、因應北竿地區觀光

發展需求予以變更。 

 建議除請補充敘

明午沙坑道遊憩

區基礎設施工程

相關內容、土地權

屬及後續經營管

理計畫外，其餘准

照連江縣政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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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更理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議意見通過。 

古蹟保存區

(0.28) 

變

十

五 

12 處古蹟保存

區 

聚落保存專

用區(0.00)

＊ 

宗教專用區

(0.28) 

1.經查原計畫應僅 11 處古

蹟保存區，面積 0.28 公

頃。 

2.本計畫區內之古蹟保存

區皆為廟宇使用，且其並

不具備古蹟身分與資格

，因此就現況使用，變更

古蹟保存區為宗教專用

區。 

3.芹壁天后宮就其現況使

用，調整部分聚落保存區

為宗教專用區。 

＊為38

平方

公尺

。 

建議除請參考文

化資產保存法中

有關古蹟之相關

規定，加強變更理

由外，其餘准照連

江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變

十

六 

塘岐村內交通

用地南側 

汽車保養專

用區(0.09) 

車站專用區

(0.09) 

現況為連江縣公車場站，配

合現況予以變更。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計畫範圍外 港 埠 用 地

(4.40) 

計畫範圍外 道 路 用 地

(0.04) 

保 護 區

(0.08) 

道 路 用 地

(0.08) 

變

十

七 

白沙港港埠用

地及北側道路 

道 路 用 地

(0.21) 

保 護 區

(0.21) 

1.配合白沙港二期擴建工

程，依使用現況調整港埠

用地範圍。 

2.配合白沙港連接道路開

闢現況調整，且調整部分

不涉及人民權益。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道 路 用 地

(0.08) 

風 景 區

(0.08) 

風 景 區

(0.08) 

道 路 用 地

(0.08) 

風 景 區

(0.02) 

道 路 用 地

(0.02) 

變

十

八 

戰爭和平紀念

公園 

道 路 用 地

(0.03) 

風 景 區

(0.03) 

配合戰爭和平紀念公園道

路開闢現況調整，且調整部

分不涉及人民權益。 

 建議除請補充本

案變更位置之自

然環境特殊性，加

強變更理由外，其

餘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變

十

九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詳對照表 配合北竿地區土地使用現

況及未來發展需求調整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條文內容。 

 併初步建議意見

（三）辦理。 

變

二

十 

芹壁村西南側 保 護 區

（0.02） 

聚落保存專

用區(0.02)

配合現況使用，保存傳統聚

落整體風貌。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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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更理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變

二

一 

北竿機場西側 保 護 區

（0.02） 

住 宅 區

(0.02) 

基地以往為傳統居住空間

，甚為平坦且鄰近現有住宅

區，為促進土地有效利用變

更保護區為住宅區。 

附帶條

件：土

地所有

權人須

於本次

通檢核

定前依

據連江

縣土地

變更回

饋原則

完成回

饋後始

得同意

變更，

否則維

持原計

畫。  

依連江縣政府列

席代表說明本案

係陳情人陳情為

利道路開闢後住

宅區之建築使用

，爰擬變更部分保

護區為住宅區，惟

並未通案整體考

量處理該地區之

類似情形，為符合

公平正義原則，本

案建議暫予保留

，請連江縣政府再

行檢視陳情位置

所臨之道路沿線

附近地區，是否尚

有因道路開闢致

土地所有權人因

建築面積減少而

不能建築之類似

情形一併妥予處

理，並建議該府應

於研提該縣保護

區變更為住宅區

之通案性原則後

，另案辦理，以資

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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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更理由 備註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變

二

二 

中山國中西南

側 

保 護 區

（0.30） 

學 校 用 地

(0.30) 

1.配合現況使用。 

2.因應未來校務發展、興建

設施及安全防護工程需

要。 

 1.依連江縣政府

補充資料及列

席代表說明，本

變更範圍外似

仍有學校使用

之建物，土地權

屬為縣有地，管

理機關為中山

國中，建議依併

納入變更為學

校用地（詳變二

二附件），請連

江縣政府補充

變更面積資料。

2.考量本變更位

置之平均坡度

超過 30%，且現

況已有校舍之

使用，建議依興

建安全防護工

程之需求劃定

變更範圍，並加

註「除作為安全

防護相關設施

及既有建築物

之修繕外，不得

新建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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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三附件（修正變更範圍） 

 
 

變二二附件 

 
本變更範圍修正部分(增加變更保護區為學校用地)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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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為發展馬祖為國家級風景特

定區之目標，促使土地作合理有

效之利用，維護公共設施服務品

質，並保障居民之健康、安全，

須對特定區土地使用加以管制。

本計畫依馬祖地區發展特性，訂

定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

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茲列述如下： 

為發展馬祖為國家級風景特

地區之目標，促使土地作合理有

效之利用，維護公共設施服務品

質，並保障居民之健康、安全，

須對特定區土地使用加以管制。

本計畫依馬祖地區發展特性，訂

定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茲

列述如下： 

 --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三二條及第三九條規定訂定

之。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三二

條及第三九條規定訂定之。

刪除引號。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二、本風景特定區劃設土地使

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如下

： 

(一)土地使用分區 

1.住宅區 

2.商業區 

3.農業區 

4.古蹟保存區 

5.漁會專用區 

6.海上養殖區 

7.近岸遊憩區 

8.風景區 

9.倉儲區 

10.特定目的事業專用區（酒

廠、汽車保養、其他專用

區） 

11.聚落保存特定專用區 

12.保護區 

13.宗教專用區 

14.水庫保護區 

15.生態保護區 

16.地質保護區 

17.汽車保養專用區 

（刪除） 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

地之劃設，業於

都市計畫書、圖

敘明，故予刪除

。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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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二)公共設施用地 

1.機關用地 

2.學校用地 

3.公園用地（兼兒童遊戲場） 

4.體育場用地 

5.停車場用地 

6.廣場用地（兼停車場） 

7.社教用地 

8.市場用地 

9.加油站用地 

10.航空站用地 

11.港埠用地 

12.公墓用地 

13.水庫用地 

14.垃圾處理廠用地 

15.煤氣廠用地 

16.公用事業用地 

   

 二、本風景特定區之各種土地使

用行為，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 

(一)開發建築使用應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山坡地建築管理辦

法及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

(二)平均坡度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之地區，不得建築使用，其

面積之百分之八十土地應維

持原始地形地貌，不得開發

利用，其餘百分之二十土地

得規劃作道路、公園及綠地

等設施使用。 

(三)平均坡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未達百分之四十之地區，以

作為道路、公園及綠地或無

建築行為之開放性公共設施

使用為限。 

(四)平均坡度在百分之三十以下

之地區，始得作為建築基地

使用。 

1.新增條文。 

2.援引「都市計

畫細部計畫

審議原則」之

規定。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原報部之增（修

）訂條文內容通過

，本次專案小組連

江縣政府所提建議

修正意見，考量該

建議意見未經連江

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建議未來可

併同變更綜理表第

二十一案一併檢討

辦理，以資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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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建議修正意見： 

二、本風景特定區之各種土地使

用行為除依現行建築技術規

則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外，

平均坡度超過百分之三十者

，不得開發建築，但平均坡

度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

分之五十五者，由申請者檢

具水土保持計畫並經主管機

關認定無安全之虞者，不在

此限。 

1.建築技術規

則第二百六十

二條規定「山坡

地平均坡度超

過百分之三十

者，不得開發建

築。坵塊圖上其

平均坡度超過

百分之五十五

者，不得計入法

定空地面積；平

均坡度超過百

分之三十且未

逾百分之五十

五者，得作為法

定空地或開放

空間使用，不得

配置建築物。但

因地區之發展

特性或特殊建

築基地之水土

保持處理與維

護之需要，經直

轄市、縣（市）

政府另定適用

規定者，不在此

限。」 

2.本案地區地

質多屬花崗岩

層，現有聚落及

鄰近可供發展

地區多沿坡地

發展，為利舊有

聚落建築更新

及其鄰近可供

發展地區建築

使用，建議本案

配合實際需要

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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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三、住宅區內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

，容積率不得大於一百八十

。 

(二)以建築住宅和設置一般性服

務設施為主，但不得為第四

條所限制之建築及使用、以

及左列之建築物及土地使

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料（使用

動力不包括空氣調節、抽水

機及其附屬設備）超過三匹

馬力，電熱超過三十千瓦（附

屬設備與電熱不得流用於作

業動力），作業廠房之樓地

板面積合計在一００平方公

尺以上，或地下層無自然通

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

積七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

事焊切等金屬之工作

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力以從事金屬之

乾磨者。 

(4)使用動力以從事軟木、

硬橡皮或合成樹脂之

碾碎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

、製針、印刷等使用動

力超過Ｏ·七五千瓦者

。 

(6)彈棉作業者。 

(7)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

造者。 

(8)沖壓金屬板加工或金屬

網之製造者。 

(9)鍛製或翻砂者。 

(10)瓦斯之分裝、儲存、販

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

者。 

(11)塑膠類之製造者。 

三、住宅區內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率最高不得大於百分之

九十，容積率最高不得大於

二百四十。不同級距之建蔽

率及容積率適用規定如下列

： 

1.建蔽率小於或等於百分之

六十者，容積率不得大於

二百四十。 

2.建蔽率大於百分之六十、

小於或等於百分之七十者

，容積率不得大於二百一

十。 

3.建蔽率大於百分之七十、

小於或等於百分之九十者

，容積率不得大於一百八

十。 

(二)以建築住宅和設置一般性服

務設施為主。不得為下列之

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1.第四點規定限制之建築及

使用。 

2.樓板面積超過二百平方公

尺之遊藝場、KTV、MTV、

大型商場及其類似之商業

行為、茶館、酒吧、咖啡

館、飲食店或其他類似之

營業場所。 

3.住宅區不得興建客房二十

間（不含）以上之旅社，

但面臨十公尺以上已開闢

道路且建築物面臨道路面

退縮二公尺者不在此限，

如基地跨越住宅區及商業

區者，得合併使用，其建

築設備應符合建築法規規

定。 

4.餘依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

行細則第十五條規定辦理

。 

 

修訂條文文字

、建蔽率及適用

條文。 

 

理由： 

1.統一文字書

寫方式。 

2.因馬祖地區

聚落內特殊

地形及拾級

而上之建築

形式，致建築

基地狹小。 

3.地區早期以

自然群聚建

築之聚落發

展為主，多已

留設現有巷

道，且週邊環

境多為自然

景致，對戶外

留設空地之

需求較低。 

4.依現行建蔽

率百分之六

十規定，將使

建築物一樓

可建築基地

面積過小，民

眾依法申請

建築意願低

落，致違建問

題難以解決

。 

5.設置建蔽率

及容積率配

合之不同級

距不但得符

合目前聚落

建築形式，且

預留未來建

築之彈性 

1.有關連江縣政

府所提修訂內

容，建蔽率及容

積率係採浮動

方式，未有明確

之適用條件，除

在執行上恐產

生疑義外，亦將

造成建築景觀

之雜亂情形，爰

建議修正本點

第一款規定為

：「 

(一)建蔽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

六十，容積

率不得大於

一百八十，

若因特殊地

形及拾級而

上之建築形

式，致建築

基地狹小者

，經本縣「都

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審議

小組」審查

通過者，其

建蔽率最高

不得大於百

分之九十。

」 

2.因連江縣非屬

都市計畫法臺

灣省施行細則

之適用範圍，爰

建議保留本點

第二款現行條

文規定。 

3.有關本點第三

款規定，同意依

照連江縣政府

所提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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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3.戲院、電影院、酒家、舞

廳、歌廳及其類似之商業

行為；訓練場及其他類似

之營業場所、攤販集中場

。 

4.樓板面積超過二百平方公

尺之遊藝場、ＫＴＶ、Ｍ

ＴＶ､大型商場及其類似

之商業行為、茶館、酒吧

、咖啡館、飲食店或其他

類似之營業場所。 

5.破舊油桶、各種廢料或建

築材料之堆棧或堆置場。 

6.其他經縣政府認為足以發

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

、污染、或有礙居住安寧

、公共安全、衛生或風俗

民情者，得報請審議其建

築物或土地之使用限制。 

(三)住宅區不得興建客房二十間

（不含）以上之旅社，但面

臨十二公尺以上已開闢道

路且建築物其他三面保留

三公尺以上之空地者不在

此限，如基地跨越住宅區及

商業區者，得合併使用，其

建築設備應符合建築法規

規定。 

建議修正意見： 

1.刪除「4.餘依都市計畫法台

灣省施行細則第十五條規定

辦理。」。 

2.除原草案修正者外，餘照

原條文。 

與空間。 

6.除遊藝場、

KTV等之樓地

板面積及住

宅區旅社客

房興建之例

外規定外，負

面列舉項目

均屬都市計

畫法台灣省

施行細則第

十五條規定

事項，故將負

面列舉變更

為適用條文

。 

7.北竿地區12

公尺以上計

畫道路僅一

條，配合現況

修改住宅區

內旅社設置

條文。 

修正文字為：「

(三) 住宅區不

得興建客房

二十間（不

含）以上之

旅社，但面

臨十公尺以

上已開闢道

路且建築物

面臨道路面

退縮二公尺

者不在此限

，如基地跨

越住宅區及

商業區者，

得合併使用

，其建築設

備應符合建

築法規規定

。」 

四、商業區其建築物及土地之使

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四十。 

(二)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用之

建築物為主，不得為左列建

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料（使

用動力不包括空氣調節、

抽水機及其附屬設備）超

過十五匹馬力，電熱超過

六十千瓦（附屬設備與電

熱不得流用於作業動力）

四、商業區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

使用之建築物為主，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悉依

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

第十七條規定辦理。 

 

建議修正意見： 

1.刪除「建築物及土地之使

用悉依都市計畫法台灣

省施行細則第十七條規

定辦理。」。 

2.餘照原條文。 

修訂條文文字

及適用條文。 

理由： 

1.統一文字書

寫方式。 

2.負面列舉項

目均屬都市

計畫法台灣

省施行細則

第十七條規

定事項，故

將負面列舉

變更為適用

因連江縣非屬都市

計畫法臺灣省施行

細則之適用範圍，

爰建議維持原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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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或作業廠房之樓地板面積

合計在三ＯＯ平方公尺以

上，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

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

積六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煤氣及易燃性液體製造

業。 

(2)劇毒性工業（包括農藥

、殺蟲劑、滅鼠劑製造

）。 

(3)放射性工業和原子能工

業。 

(4)易爆物製造、儲藏業。

（包括炸藥、爆竹、硝

化棉、硝化甘油及其他

爆炸性工業）。 

(5)重化學品製造、調和、

包裝業。 

(6)使用乙炔，其發生器容

量在三十公升以上及

壓縮氧或電力從事焊

切金屬工作者。 

(7)賽璐珞或其易燃性塑膠

類之加熱、加工或使用

鋸機加工者。 

(8)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料

製造者。 

(9)使用動力超過Ｏ·七五

千瓦之噴漆作業者。 

(10)使用氣體亞硫酸漂白

物者。 

(11)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

之製造者。 

(12)毛羽類之洗滌、洗染或

漂白者。 

(13)碎布、紙屑、棉屑、絲

屑、毛屑及其他同類物

品之消毒、揀選、洗滌

或漂白者。 

(14)使用動力合計超過Ｏ·
七五千瓦、從事彈棉、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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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翻棉、起毛或製氈者。 

(15)削切木作使用動力總

數超過三·七五千瓦者

。 

(16)使用動力鋸割或乾磨

骨、角、牙或蹄者。 

(17)使用動力研磨機三台

以上乾磨金屬，其動力

超過二·二五千瓦者。 

(18)使用動力碾碎礦物、岩

石、土砂、硫磺、金屬

、玻璃、磚瓦、陶瓷器

、骨類或貝殼類，其動

力超過三·七五千瓦者

。 

(19)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

之製造者。 

(20)使用熔爐鎔鑄之金屬

加工者(印刷所之鉛字

鑄造除外)。 

(21)磚瓦、陶瓷器、人造磨

石、坩鍋、搪瓷器之製

造或使用動力之水泥加

工，動力超過三·七五千

瓦者。 

(22)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

造者。 

(23)使用機器錘之鍛治者。 

3.火葬場、墳場。 

4.垃圾污物處理場、屠宰場

。 

5.馬廄、牛、羊、猪等牲畜

舍。 

6.牛乳廠、堆肥舍。 

7.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

、分裂，但在十五立方公

尺以下之地下油池之汽油

加油站不在此限。 

五、農業區除應保持農業生產外

，得申請建築農舍及與農業

經營不可分離之設施，其建

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十，其

五、農業區除應保持農業生產外

，得申請建築農舍及與農業

經營不可分離之設施，其建

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十，其

未修訂。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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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樓地板面積最大不得大於一

百平方公尺。現有建物應於

原有樓地板面積範圍內修建

、改建。農業區已申請建築

者，嗣後即使該農地分割﹐

分割後各土地坵塊其建蔽率

和容積率之總和不得大於上

述規定。 

樓地板面積最大不得大於一

百平方公尺。現有建物應於

原有樓地板面積範圍內修建

、改建。農業區已申請建築

者，嗣後即使該農地分割，

分割後各土地坵塊其建蔽率

和容積率之總和不得大於上

述規定。 

六、古蹟保存區以供維護古蹟文

物、傳統文化及宗教有關之

建築物使用為限，但原供公

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

在此限，惟以不破壞古蹟文

物、傳統文化及宗教有關之

使用為原則，區內既有建築

之整建和拆除重建，應經建

管機關核准，並採用相仿建

材、位置、高度及型式為原

則。 

(刪除) 檢討後計畫無

此分區。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七、漁會專用區以供漁會建築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其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

。 

(刪除) 檢討後計畫無

此分區。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八、海上養殖區以維護海洋資源

為目的，供養殖魚、貝類等

為主，其使用須向縣政府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 

(刪除) 檢討後計畫無

此分區。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九、近岸遊憩區以供下列活動使

用為限，經營海上遊憩活動

或引進其他類型活動須經縣

政府主管機關審核同意。整

體開發計畫須經觀光主管機

關審核同意。 

(一)沙灘活動 

(二)釣魚 

(三)潛水 

(四)游泳 

(五)滑水 

(六)衝浪 

(七)帆船活動 

(八)遊艇活動 

六、近岸遊憩區以供沙灘活動、

釣魚、潛水、游泳、滑水、

衝浪、帆船活動、遊艇活動

及其他水上活動使用及其附

屬設施與必要服務設施為限

。 

經營海上遊憩活動或引進其

他類型活動，申請人應檢具

整體開發計畫，並經縣政府

觀光主管機關審查核准。 

整體開發計畫內容由縣政府

觀光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訂

定之。 

1.修訂條文編

號、文字及

增列使用項

目、申請人

檢具整體開

發計畫等項

目。 

2.修訂「審核同

意」為「審

查核准」。 

3.增訂整體開

發計畫訂定

授權。 

 

依本會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建議意見

連江縣政府補充資

料，為明確區分整

體開發計畫之擬定

單位及審查單位，

建議除修正本點第

三項文字為「整體

開發計畫書圖文件

格式及審查程序由

縣政府觀光主管機

關視實際需要訂定

之」外，其餘准照

該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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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九)其他水上活動  理由： 

1.各項活動應

有其附屬設

施及必要服

務設施之需

求，如服務

中心、販賣

部、浴廁等

。 

2.整體開發計

畫應由申請

人提出，供

縣政府觀光

主管機關審

查。 

3.授權觀光主

管機關訂定

開發計畫內

容，保持近

岸遊憩區開

發之彈性機

制。 

。 

 七、海域區為確保飛航安全及環

境保育，禁止任何填海造陸

、土地開發、利用行為。 

新訂條文。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十、風景區內土地以供下列之使

用為限： 

(一)特殊地理景觀、資源供保育

為主，不得建築使用，破壞

地形或改變地貌，惟原供公

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

在此限。但區內既有建築之

整建和拆除重建，應以建管

機關核准之材質、位置及型

式為原則，其建造後之簷高

不得超過七公尺並以二層為

限。 

(二)維護或增進自然風景之建築

物或紀念性建築物。 

(三)構造、色彩、位置無礙於風

景之度假住宿設施、遊樂設

施、及停車場等。解說、步

八、風景區為保育特殊地理景觀

、資源及開發自然風景而劃

設，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四十。經審查核准得作為下

列使用： 

(一)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

建、改建、增建，建造後之

建築高度不得超過七公尺，

並以二層為限。 

(二)維護或增進自然風景之建築

物或紀念性建築物。 

(三)構造、色彩、位置無礙於風

景之住宅、民宿、旅館、招

待所、遊樂設施、遊憩必要

服務設施及停車場等。 

(四)國防、警衛、保安、保防等

1.修訂條文編

號、文字。 

2.增訂容許使

用項目。 

3.刪除第二項

，並增訂開

發許可審查

要點訂定之

授權規定。 

 

理由： 

1.第一項第一

款「不得建

築使用」與

第二、三款

之使用抵觸

。 

建議除修正本點第

二項文字前段為「

作為前項各款使用

…」以資明確外，

其餘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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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道、景觀保護及恢復等遊憩

設施，須經觀光主管機關同

意。 

(四)軍事設施或營區。 

惟第二、三項之使用時應依

「馬祖地區發展觀光開發許可暫

行要點」，規定如下： 

(一)應由縣政府「都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審議小組」會同馬祖

國家風景特定區管理處共同

審議，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四十。 

(二)申請開發面積不得少於０‧

五公頃，其整體發計畫內容

應包含： 

1.申請書。 

   (1)申請開發人姓名、身分

證統一編號、住址、聯

絡電話；其為法人者，

法人之名稱、營利事業

統一編號、所在地及代 

所需之各種設施。 

作為第一項使用，申請

人應檢具開發計畫，經縣政

府「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

議小組」審查核准者，始得

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理。 

縣政府應徵詢馬祖國家

風景區管理處意見後，訂定

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

明訂開發計畫應檢具之書圖

文件及審議程序。 

2.第一項第一

款「國防設

施使用者」

與第四款重

複。 

3.開發計畫應

由申請人提

出，供縣政

府「都市設

計及土地使

用審議小組

」審查。 

4.授權縣政府

訂定開發許

可審查要點

，保持風景

區開發之彈

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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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表人姓名、住址、聯絡

電話（附證件影本）。 

(2)土地清冊（含土地座落

、面積、土地分區及編

定使用情形）。 

   (3)地籍圖謄本。 

2.土地使用同意書 

開發人申請之土地若非自

己所有，應檢附土地所有人

或管理機關之使用同意書，

開發人為土地所有人時免附

。 

3.開發計畫書 

  (1)申請開發目的 

  (2)計畫位置及範圍 

(3)區位特性及與整體觀光

發展計畫配合情形。 

(4)活動與引進設施分析。 

(5)交通系統動線規劃。 

(6)地區公共設施之配合使

用分析。 

(7)區內必要性公共服務設

施提供分析。 

(8)土地使用配置規劃。 

(9)景觀計畫 

  (10)開發預定進度。 

(11)開發可行性評估。 

4.水土保持計畫 

 5.財務計畫 

  (1)投資建設經費預估、籌措

及運用。 

(2)事業經營管理計畫。 

6.環境影響說明 

(三)為維護社會公平原則，落實

生態環境保護，申請開發許

可時，開發人應提供申請開

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土地作

為生態綠地，並依當地環境

保護或生態保育之需要，予

以植栽綠化或維持原有環境

。 

(四)縣政府建築主管機關為審查

開發計畫，得預先徵收申請 

 

 

5.北竿一通之

其他配合措

施，明列「馬

祖地區發展

觀光開發許

可暫行要點

」除必要條

文併入土管

外，餘應刪

除，以資簡

化。且計畫

區為國家級

風景區，應

調整都市計

畫分區達成

國家級風景

區之計畫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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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開發區當年度總公告現值

百分之五作為審查費，扣除

審查作業實際支出後，所剩

餘審查費將作為開發區生

態綠地管理維護專款。 

   

十一、倉儲區之土地使用與建築

管理規定如下： 

(一)倉儲區以建築倉儲及其相關

使用之建築物為主。 

(二)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

，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二十。 

(刪除) 檢討後計畫無

此分區。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十二、特定目的事業專用區（酒

廠專用區、汽車保養專用區

及其他專用區），其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

施使用者得併同使用。 

(刪除) 檢討後計畫無

此分區。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九、車站專用區以供連江縣公車

處設置場站、汽車保養、汽

車停放及其必要設施為主，

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

使用者得併同使用。其建蔽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

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

十。 

新訂條文。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十三、聚落保存專用區內土地之

建築使用申請時，應經縣政

府組「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審議小組」，並依「聚落保

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辦法」審

查核准，其使用項目應依第

三點有關住宅區之規定管制

，符合「聚落保存專用區建

築管理辦法」或相關規定之

獎勵辦法者，得予以獎勵補

助。 

十、聚落保存專用區容許使用項

目準用第三點住宅區規定辦

理，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九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ㄧ百八十。惟以原建築物

維修、修復、整建及復建等

，以原建蔽率為主，不受上

開限制。 

聚落保存專用區內土地之建

築使用，應經本縣「都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審

查核准，始得依「連江縣聚

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自治

條例」規定辦理。 

修訂條文編號

、準用住宅區規

定、審議制度及

法條名稱變更

。 

 

理由： 

1.明定聚落保

存區準用住

宅區之規定

。 

2.「聚落保存專

用區建築管

理辦法」已 

1.請連江縣政府

補充說明聚落

保存專用區之

建築使用情形

，以強化本點條

文之修正理由。

2.考量聚落保存

專用區並無原

建蔽率，爰建議

修正本點條文

第一項後段文

字為「但以原建

築物維修、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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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更名為「連

江縣聚落保

存專用區建

築管理自治

條例」。 

3.原有建築物

維修、修復、

整建及復建

等，均以原建

築物結構為

基礎，故以原

建蔽率為主

，不受建蔽率

之限制。 

4.應經「都市設

計及土地使

用審議小組」

審查核准，始

得依「連江縣

聚落保存專

用區建築管

理自治條例」

規定辦理。 

 

註：「連江縣聚

落保存專用區

建築管理自治

條例」名詞定義

： 

一、維修：係指

為維護現

存建築物

之構造形

式、外觀風

貌、建築規

模與材料

，以防止建

築物惡化

之行為。 

、整建及復建等

，經本縣「都市

設計及土地使

用審議小組」審

查通過者，不受

上開限制。」 

3.除上開二點修

正意見外，其餘

建議准照連江

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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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但不涉及

修復、整

建或復建

等建築行

為者。 

二、修復：係指

就現況保

存不佳之

建築物，就

損壞之部

位原貌復

原或與原

建築物風

貌不相稱

之增建部

分施以回

復原貌之

處理者。 

三、復建：係指

有公共危

險之虞或

已傾頹之

建築物，就

其局部施

以就地拆

除改建，並

保存原有

風貌之行

為者。 

四、整建：係指

以局部修

改或變更

空間使用

等方式，使

建築物具

經濟性或

實用性之

效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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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十四、保護區內土地以供保育天

然資源為主，除國防軍事設

施外，不得為建築使用、破

壞地形或改變地貌。但經連

江縣政府審查核准得為下列

之使用。 

(一)警衛、保安、保防設施。 

(二)臨時性修器及露營所需之設

施。 

(三)公用事業、社會福利事業所

必須之設施。 

(四)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及其附屬設施。 

(五)造林及水土保持設施。 

(六)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

之水土保持相關工程。 

(七)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改

建和拆除後之重建、新建，

應以原址並經建管機關審查

核准，其建築物之簷高不得

超過七公尺並以二層為限。

土地及建築物除供居住、民

宿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層得

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不

得違反保護區有關土地使用

分區之規定。 

(八)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原有

作農業使用者，在不妨礙保

護區之劃定目的下，得比照

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條件申

請建築農涉及農業產銷必要

設施。 

前項第一、二、三、五、六

款設施之申請，縣政府於辦理審

查時，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對

於其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

管理維護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依第一項第七款申請使用者

，得依民宿管理辦法相關規定辦

理。 

有關第一項第四款營建剩餘

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

之申請，連江縣政府應以維護自 

十一、保護區內土地以供保育天

然資源為主，除國防軍事設

施外，不得為建築使用、破

壞地形或改變地貌。但經連

江縣政府審查核准得為下列

之使用。 

(一)警衛、保安、保防設施。 

(二)臨時性休憩及露營所需之設

施。 

(三)公用事業、社會福利事業所

必須之設施。 

(四)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及其附屬設施。 

(五)造林及水土保持設施。 

(六)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

之水土保持相關工程。 

(七)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改

建和拆除後之重建、新建，

應以原址並經建管機關審查

核准，其建築物之簷高不得

超過七公尺並以二層為限。

土地及建築物除供居住、民

宿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層得

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不

得違反保護區有關土地使用

分區之規定。 

(八)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原有

作農業使用者，在不妨礙保

護區之劃定目的下，得比照

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條件申

請建築農涉及農業產銷必要

設施。 

前項第一、二、三、五、六

款設施之申請，縣政府於辦理審

查時，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對

於其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

管理維護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依第一項第七款申請使用者

，得依民宿管理辦法相關規定辦

理。 

有關第一項第四款營建剩餘

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

之申請，連江縣政府應以維護自

修訂條文編號

。 

 

 

 

 

 

 

 

 

 

 

 

 

 

 

 

 

 

 

 

 

 

 

 

 

 

 

 

 

 

 

 

 

 

 

 

 

 

 

 

 

 

1.建議准照連江

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2.本次專案小組

連江縣政府所

提有關保護區

容許使用擬增

列供預拌混凝

土場及汽車運

輸業所需之停

車場 …… 等附

屬設施使用之

建議修正意見

，建議連江縣政

府將增列使用

項目之建議意

見提報該縣都

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再

函請本部列入

逕向本部陳情

意見，併提本部

都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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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然環境資源及地區獨特之地理景

觀，就計畫區內適當區位、最小

開發面積、總量管制、應附相關

開發計畫書圖資料、申請程序等

事項擬具審查作業要點，依法公

告實施後，始得辦理。 

然環境資源及地區獨特之地理景

觀，就計畫區內適當區位、最小

開發面積、總量管制、應附相關

開發計畫書圖資料、申請程序等

事項擬具審查作業要點，依法公

告實施後，始得辦理。 

 

建議修正意見： 

增列：「預伴混凝土場及汽

車運輸業所需之停車場、客

、貨運站及其必需之附屬設

施」。並列入同原條文第一

項第四款但書規定。 

 

 

 

 

 

 

 

合實際需要增

列容許使用項

目。 

十五、宗教專用區內土地以供宗

教性建築使用及相關設施為

主，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一百五十。 

十二、宗教專用區以供宗教性建

築及其附屬設施為主，其

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五十。 

修訂條文編號

、文字及附屬

設施使用。 

建議准照連江縣

政府核議意見通

過。 

十六、十七、十八  (缺)  經查水庫保護

區、生態保護區

、地質保護區係

暫予保留另案

辦理，並未發布

實施。 

建議除請連江縣

政府詳予補充第

十六、十七、十八

點條文內容為空

白之背景緣由，並

於增（修）訂條文

欄位標註「本點刪

除點次」外，其餘

准照該府核議意

見通過。 
 十三、電信專用區為促進電信事

業之發展而劃定。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三百。 

(二)得為下列之使用： 

1.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 

2.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3.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

施。 

4.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

新訂條文。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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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施。 

5.其他依縣政府規定審查

核准之設施。 

 十四、郵政專用區為促進郵政事

業之發展而劃定。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三百。 

(二)得為下列之使用： 

1.經營郵政事業所需設施

。 

2.郵政必要附屬設施。 

3.與郵政運用發展有關設

施。 

4.與郵政業務經營有關設

施。 

5.其他依縣政府規定審查

核准之設施。 

新訂條文。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十九、機關用地以供政府機關、

自治團體及其他公益上需用

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三百。 

十五、機關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

於百分之三百。 

修訂條文編號

及刪除用途。 

 

理由： 

機關用地業於

都市計畫書、圖

指定用途使用

，故予刪除使用

項目。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二十、學校用地以供教育設施及

其附屬設施為限，其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 

十六、學校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

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修訂條文編號

及刪除用途。 

 

理由： 

學校用地指定

用途明確，故予

刪除使用項目

。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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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二一、公園用地供一般遊憩設施

、花木及水土保持設施、人

工湖設施及排水設施、社會

教育機構設施、集會所及民

眾活動中心、派出所、崗哨

及國防安全設施等使用，其

有頂蓋之建築物建蔽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十五。 

十七、公園用地有頂蓋之建築物

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五。 

修訂條文編號

、刪除用途及增

訂容積率。 

 

理由： 

公園用地指定

用途明確，故予

刪除使用項目

。其他使用可依

「都市計畫公

共設施多目標

使用辦法」規定

辦理。未修訂。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二二、體育場得為體育教育設施

使用，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十五，但作為體育館使用

時，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

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二百四十。 

十八、體育場用地得為體育教育

設施使用，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十五，惟作為體育館

使用時，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二百四十。 

修訂條文編號

及文字。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二三、停車場建蔽率不得超過百

分之五，但作立體停車場時

，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八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四十。 

(刪除) 檢討後計畫無

此用地。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二四、廣場用地供大型戶外聚會

活動使用，得兼作停車場或

公車場站使用。 

十九、廣場用地供大型戶外聚會

活動使用，得兼作停車場或

公車場站使用。 

修訂條文編號

。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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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二十、交通用地供公車場站或停

車場使用，建蔽率不得超過

百分之五。 

 

建議修正意見： 

1.增訂「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二十」。 

2.修正「超過」為「大於」。 

新訂條文。 1.有關文字調整

部分，准照連江

縣政府所提建

議修正意見，修

正新訂條文後

段文字為「建蔽

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五」。 

2.至本次專案小

組會議連江縣

政府所提增訂

容積率之建議

修正意見，建議

連江縣政府將

增列使用項目

之建議意見提

報該縣都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再函請

本部列入逕向

本部陳情意見

，併提本部都市

計畫委員會審

議。 

二五、社教用地以供文化中心、

圖書館、幼稚園、自治團體

及其他公益事業等之建築物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

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

，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

百。 

(刪除) 檢討後計畫無

此用地。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二六、市場用地供一般零售或超

級市場使用，得依「都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方案」之規定辦理，其建蔽

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

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

十，面臨六公尺以上道路之

建築基地，容積率放寬至百

分之三百二十。 

二一、市場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

於百分之二百四十。面臨六

公尺以上計畫道路或現有巷

道者，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三百二十。 

修訂條文編號

、文字及刪除用

途。 

面臨六公尺以

上道路，容積率

百分之三百二

十者，明確界定

為計畫道路及

現有巷道。 

理由：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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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市場用地指定

用途明確，故予

刪除使用項目

。 

二七、加油站用地供加油站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得依「加油

站管理規則」辦理，其建蔽

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

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二二、加油站用地供加油站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建蔽率不得

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建議修正意見： 

修正「超過」為「大於」。 

修訂條文編號

、文字及刪除用

途、適用法條。 

 

理由： 

「加油站管理

規則」為加油站

設置專法，本應

依法辦理，故予

刪除。 

有關文字調整部

分，准照連江縣政

府所提建議修正

意見，修正本點規

定文字為「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

四十」。 

二八、航空站用地以供航空站房

、飛行場、飛航補助設施、

國防設施及上述必要之安全

、服務管理設施使用為限。

其與鄰近土地使用及建築管

制應依「飛航安全標準及航

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

週禁止限制建築辦法」規定

辦理。 

二三、航空站用地以供航空站房

、飛行場、飛航補助設施、

國防設施及上述必要之安全

、服務管理設施使用為限。

其與鄰近土地使用及建築管

制應依「飛航安全標準及航

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

週禁止限制建築辦法」規定

辦理。 

 

建議修正意見： 

增訂「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九十

」。 

修訂條文編號

。 

本次專案小組會議

連江縣政府所提增

訂建蔽率與容積率

之建議修正意見，

建議連江縣政府將

增列使用項目之建

議意見提報該縣都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再函請本

部列入逕向本部陳

情意見，併提本部

都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 

二九、港埠用地供興建商港、軍

港、漁港、國防設施及上述

必要之安全、服務管理等附

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

以扣除水域後之可建築基地

面積不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 

二四、港埠用地供興建商港、軍

港、漁港、國防設施及上述

必要之安全、服務管理等附

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

以扣除水域後之可建築基地

面積不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 

 

建議修正意見： 

修正「超過」為「大於」。 

修訂條文編號

。 

有關文字調整部分

，准照連江縣政府

所提建議修正意見

，修正本點規定文

字為「其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三

十，容積率不得大

於百分之九十」。

三十、公墓用地供墳場及納骨塔

等設施使用，其使用須依「墳

二五、公墓用地供墓地、納骨塔

、殯儀館及火葬場及其附屬
修訂條文編號

、增列殯儀館、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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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墓設施管理條例」向縣政府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設施使用。作為墓地、納骨

塔使用，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二十，容積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ㄧ百。作為殯儀館及

火葬場使用，建蔽率不得大

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ㄧ百二十。 

火葬場使用及

建蔽率、容積率

。 

 

理由：參照都市

計畫法台灣省

施行細則訂定

建蔽率、容積率

。 

三一、水庫用地供興建水庫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 

二六、水庫用地供興建水庫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 

 

建議修正意見： 

增訂「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九十

」。 

修訂條文編號

。 

本次專案小組連江

縣政府所提擬增訂

建蔽率與容積率之

建議修正意見，考

量水庫蓄水範圍之

容許使用應以水利

主管機關公告為準

，若有作為其他設

施使用之需要，則

應依實際使用需求

檢討變更土地使用

分區，以符實際。

爰建議本點規定除

編號調整外，其餘

維持原條文。 

三二、垃圾處理廠含焚化爐及相

關設施之設置，供垃圾處理

直接使用之掩埋、焚化、熱

解堆肥、厭氣消化、轉運及

管線輸送所需用地及其附屬

配合之管理中心、污水處理

、清洗、車輛放置迴轉、進

出道路及其周圍緩衝帶用地

使用為限，緩衝帶應予以綠

化，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三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九十。 

二七、垃圾處理廠用地建蔽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容積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九十。 

修訂條文編號

。 

理由： 

垃圾處理廠用

地指定用途明

確，故予刪除使

用項目。 

建議除請連江縣政

府修正「垃圾處理

場」之文字外，其

餘准照該府核議意

見通過。 

三三、煤氣廠用地供煤氣分裝及

儲存所需設施使用，用地周

界內應留設適當安全緩衝地

帶，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刪除) 檢討後計畫無

此用地。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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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分之八十。 

三四、公用事業用地以提供作為

污水處理廠、海水淡化廠、

電力、電信、郵政、變電所

及油氣供應等公用事業單位

之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為限，

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三百。 

二八、公用事業用地以供公用事

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

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

，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

百。 

修訂條文編號

、刪除指定用途

項目。 

 

理由： 

1.配合條文順

序修正編號

，並統一文字

書寫方式。 

2.都市計畫書

、圖業已指定

並標示各公

用事業用地

用途，故予刪

除指定用途

項目。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三五、縣府得依「都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指定公共設施用地作為多目

標使用。 

(刪除) 都市計畫法第

三十條第二項

已明定公共設

施用地得作多

目標使用，故予

刪除。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三六、都市計畫發布後，不合分

區使用規定者，不得擴大土

地使用面積或總樓地板面積

及動力設備等之擴充。但建

築物有崩塌之虞確有修建之

必要，且縣政府或鄉、鎮公

所尚未限期令其變更使用或

遷移者，在原有使用範圍內

，得准其修建。 

(刪除) 都市計畫法第

四十一條已有

不合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之規

定，故予刪除。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三七、有關第七、十九、二十、

二十五、二十七、三十一及

三十四點等「附屬設施」之

認定﹐由各該使用管理主管

單位認定之﹐如縣主管單位

認定有困難時﹐以提「都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

之認定為準。 

(刪除) 縣政府分層負

責明細業已規

範相關權責，附

屬設施之認定

自屬主管機關

。且「都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審

議小組」為審議

單位，非屬業務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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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增（修）訂理由 本會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機關，故予刪除

。 

三八、縣政府應設置「都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以

審議發展觀光開發許可、聚

落保存以及土地使用管制疑

議事項，其設置及作業要點

由連江縣政府制訂，並送連

江縣議會備查。 

二九、縣政府應設置「都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設

置及作業要點由連江縣政府

徵詢馬祖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意見後訂定。 

修訂條文編號

、刪除審議小組

審查事項及審

查要點備查規

定、授權訂定作

業要點。 

 

理由： 

1.配合條文順

序修正編號

。 

2.條文係設置

「都市設計

及土地審議

小組」之授

權規定，且

須經該小組

審查事項皆

於土管明訂

，故刪除審

查事項。 

3.另該要點制

定程序，宜

由縣政府依

地方制度法

規定辦理，

故予刪除。 

建議准照連江縣政

府核議意見通過。

三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

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 

三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

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

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 

 

建議修正意見： 

刪除「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

則及」文字。 

 

修訂條文編號

及增列「都市計

畫法台灣省施

行細則」適用。 

因連江縣範圍非屬

都市計畫法臺灣省

施行細則之適用範

圍，爰建議除修訂

條文編號外，其餘

維持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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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都委會專案小組聽取連江縣政府簡報「變更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專案小組會議處理情形對照表 

第 3 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連江縣政府處理情形 

(一)有關發展課題與對策內容，建議請

連江縣政府再酌予調整，課題部分

應為目前都市計畫執行所遭遇之困

境，再據以詳加說明及提出因應對

策；至有關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之

處理情形，如有說明之必要，建議

改列於其他適當章節。 

遵照辦理。 

1. 已調整修正於計畫書之課題對策中，詳計

畫書 p.25-28。 

2. 原「課題七：公民及團體陳情意見之處理

」已改列於其他適當章節，詳計畫書

p.24-25。 

(二)變更內容明細表：專案小組建議意

見。 

遵照辦理，詳計畫書 p.31-34。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小組

建議意見。 

遵照辦理，詳計畫書 p.54-72。 

 

 

 

 

內政部都委會專案小組聽取連江縣政府簡報「變更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專案小組會議處理情形對照表 

第 2 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連江縣政府處理情形 

(一)發展課題與對策及定位：建議就本

計畫案目前在生態保育及觀光發展

上所遭遇之困難與因應對策再深入

分析，並以適當章節突顯風景特定

區之特色與發展定位。 

遵照辦理; 

已調整於適當章節，詳計畫書 p.23-28。 

(二)人口分析：有關人口預測部分，請

於計畫書補充敘明近年人口數增加

之原因及推估未來人口數之預測方

法，以作為計畫人口調整之依據。

遵照辦理; 

有關近年人口數增加之原因及推估未來人口

數之預測方法，已於課題一中補充敘明，詳計

畫書 p.25-26。 

(三)觀光旅遊：為推動本計畫區觀光遊

憩發展，建議除補充相關觀光遊憩

資料及相關旅遊人次分析資料外，

並補充敘明本計畫區之發展背景資

料及計畫沿革，俾與本計畫之計畫

目標連結。 

遵照辦理; 

1. 觀光旅遊人次資料已補充及更新至民國 98

年，詳計畫書 p.12、16。 

2. 有關發展背景資料及計畫沿革已於本計畫

區發布實施經過補充敘明，詳計畫書 p.1;

另以發展願景連結本計畫之計畫目標，詳

計畫書 p.23。 

(四)公共設施用地比例：本計畫區經本

次檢討後核算，公共設施用地低於

都市計畫法第45條不得少於全部計

畫面積 10％之規定，請將本計畫區

之特殊情形補充敘明至計畫書中，

以利查考。 

遵照辦理; 

1. 因馬祖地區未實施區域計畫，爰將四鄉五

島全部列入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內，而本

計畫區劃設之農業區及保護區面積 518.77

公頃佔全部計畫面積（769.99 公頃）之 67

％之特殊情形，實難以劃設補足該五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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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連江縣政府處理情形 

共設施用地，且本畫區之保護區多為原始

地形地貌，植被豐富，其功能與綠地相似

，尚可取代該五項公共設施用地不足面積

。 

2. 已將本計畫區之特殊情形補充於計畫書之

課題與對策中載明，詳計畫書 p.25-28。 

(五)事業及財務計畫：請補充敘明土地

取得方式是否有公地撥用之情形，

以及各公共設施用地開闢經費編列

情形。 

遵照辦理，詳計畫書 p.50。 

(六)變更內容明細表：專案小組建議意

見。 

遵照辦理，詳計畫書 p.31-34。 

(七)逕向內政部陳情意見：建議准照連

江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遵照辦理。 

(八)其他： 

1、本案變更計畫經本會審定後，如

變更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部

分，為不影響人民權益，請連江縣

政府補辦公開展覽及說明會，公開

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見或與本變更案無直接關係者

，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

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

提出陳情意見與本變更案有直接

關係者，則再提會討論；請連江縣

政府補充說明本次變更案內容屬

於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以利查

考。 

2、依連江縣政府列席代表表示擬於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有關保

護區之容許使用再新增供客貨車

停車場使用及公共工程臨時性預

拌混凝土場使用乙節，考量本計畫

保護區面積廣大，影響深遠，請縣

府再深入審酌是否以選定適當區

位方式檢討變更為專用區之可行

性，下次會議續行討論。 

3、本次通盤檢討擬將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部分條文簡化為依都市

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相關規定

辦理，惟本特定區計畫係屬福建省

範圍，並無上開細則規定之適用，

1、遵照辦理，本次變更案內容屬於超出原公

開展覽範圍者，計有變三、變五、變十、變

十六、變十七、變十九、變二十及變二一等

8案。 

2、有關建議增列本計畫保護區容許客貨車停

車場及公共工程臨時性預拌混凝土場及其

必需之附屬設施等使用，業依 98.10.6 連江

縣都委會第 28 次會議結論函請內政部逕向

部都委陳情意見併提審議(詳陳情意見綜理

表)。 

3、遵照辦理，詳計畫書 p.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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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連江縣政府處理情形 

建議檢討維持現行條文方式辦理

，不宜刪除原條文規定之細項內容

，以免衍生執行爭議。 

 

 
內政部都委會專案小組聽取連江縣政府簡報「變更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專案小組會議處理情形對照表 

第 1 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連江縣政府處理情形 

(一)發展課題與對策及定位：本次通盤

檢討之發展定位擬彙整地方資源、

整備友善旅遊基地並整合馬祖資源

以推動馬祖旅遊，惟未與發展課題

及對策戶相連結，建議就本計畫區

資源運用部分再深入分析，以適當

章節突顯風景特定區之特色與發展

定位，並研擬本計畫案之計畫目標

與發展策略，俾有助引導本計畫區

達成上開發展定位。 

遵照辦理; 

1. 已調整修正於計畫書之課題對策中，詳計

畫書 p.25-28。 

2. 發展定位詳計畫書 p.23。 

3. 計畫目標與發展策略之研擬詳計畫書

p.23-24。 

(二)人口分析：請更新現況人口分析資

料，有關人口預測部分則建議考量

部分年度人口突然增加及減少之社

會因素，並運用除平均增加率外之

方法推估未來人口，以作為計畫人

口調整之依據。 

遵照辦理; 

1. 現況人口資料已更新至民國 98 年，詳計畫

書 p.12、16，其除 86 年度人口突然暴增又

於 87 年度回減之異常情形外，其餘於 90

年度增加後已呈穩定成長。 

2. 人口預測及計畫人口調整，已於課題一中

敘明，詳計畫書 p.25-26。 

(三)觀光旅遊：為推動本計畫區觀光遊

憩發展，建議補充相關觀光遊憩資

料及相關旅遊人次分析資料，俾作

為公共設施用地及風景區檢討之參

考。 

遵照辦理; 

觀光旅遊人次資料已補充及更新至民國 98 年

，詳計畫書 p.12、16。 

(四)公共設施用地比例：本計畫區經本

次檢討後核算，公園用地（面積 1.84

公頃）、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面

積 6.27 公頃）、體育場用地（面積

1.61 公頃）、廣場兼停車場用地（面

積 0.27 公頃）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9.99 公頃），佔全部計畫面積

（769.99 公頃）約 1.3％，低於都

市計畫法第45條不得少於全部計畫

面積 10％之規定，請查明是否有同

因馬祖地區未實施區域計畫，爰將四鄉五島全

部列入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內，而本計畫區劃

設之農業區及保護區面積 518.77 公頃佔全部

計畫面積（769.99 公頃）之 67％之特殊情形

，實難以劃設補足該五項公共設施用地，且本

畫區之保護區多為原始地形地貌，植被豐富，

其功能與綠地相似，尚可取代該五項公共設施

用地不足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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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連江縣政府處理情形 

條文但書除外規定之特殊情形，不

足部分應請妥為劃設補充或研提具

體因應措施。 

(五)請補充本計畫案之事業及財務計畫

。 

遵照辦理，詳計畫書 p.50。 

(六)變更內容明細表：專案小組建議意

見。 

遵照辦理，詳計畫書 p.31-34。 

(七)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1、請說明第三點住宅區之建蔽率與

容積率級距訂定緣由與原則。 

2、有關修訂條文第六點（原條文第

九點）近岸遊憩區內容所述之整體

開發計畫，係由申請人訂定或由縣

政府觀光主管機關訂定，請補充說

明。 

3、原條文第十點有關「馬祖地區發

展觀光開發許可暫行要點」乙節，

請補充說明該要點是否已廢除？

或停止適用之原因。 

遵照辦理; 

1. 有關第三點條文，因馬祖地區島嶼地形複

雜腹地狹小，致原有閩東聚落建築基地細

小及高建蔽率之特殊性，未能符合現行建

蔽率不得大於 60％之規定，致產生違章建

築林立及老舊建築難以更新之問題。是為

配合實際發展需要及解決上開問題，本次

檢討若因特殊地形及拾級而上之建築形式

，致建築基地狹小者，經本縣「都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審查通過者，其建

蔽率最高不得大於百分之九十，以保留特

殊聚落建築型態需求之彈性空間，詳計畫

書 p.55-56。 

2. 有關修訂條文第六點近岸遊憩區之規定詳

計畫書 p.59-60。 

3. 有關「馬祖地區發展觀光開發許可暫行要

點」已廢除，現已回歸離島建設條例及其

相關法令規定辦理，爰本計畫為配合風景

區整體開發之需要，擬由縣政府徵詢馬祖

國家風景區管理處意見後，訂定風景區開

發許可審查要點，以供整體開發計畫申請

及審查之依據，詳計畫書 p.61。 

(八)其他：請連江縣政府於下次會議提

供相關照片，以輔助說明本計畫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特殊性。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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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

計畫部分住宅區、保護區、工業區、農業區為道路用地

』案－『基隆市暖暖五堵聯絡道及暖暖五堵聯絡道延伸

銜接五堵聯絡道段工程變更都市計畫』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基隆市都委會 99 年 3 月 4 日第 356 次會議審決

修正通過，並准基隆市政府 99 年 5 月 28 日基府都計壹

字第 0990156671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人民陳情意見綜理表。 

六、案經本會 99 年 6 月 15 日第 732 次會議審決略以：「本

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行聽取簡報

（成員另案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研提具體建議意

見後，再行提會討論。必要時，請赴現場勘查。」經簽

奉核可，由本會顏委員秀吉、王委員秀娟、劉委員小蘭

、黃前委員德治、蔡委員玲儀等 5 人組成專案小組，並

由顏委員秀吉擔任召集人。案經本會專案小組於 99 年 7

月 16 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建議意見，爰再提

會討論。 

決    議：本案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見（如附錄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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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本會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見： 

（一）本案基於下列各點理由，建請基隆市政府與當地民眾協調

溝通後，以完整道路工程為範圍，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

重新製作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再行報部提會討論。 

１、本案依計畫書附錄一交通功能效益不高（平均每車節

省時間不到 5 分鐘），且本案土地地形陡峭環境敏感

（五級坡（坡度 40％至 55％）以上土地過半），本案

道路開闢之必要性及急迫性，應再詳細評估。 

２、本案道路工程尚有部分路段（泰和街接暖暖地區之路

段）因民眾陳情反對，致無法進行都市計畫變更作業

，為避免未來計畫道路中斷不連續，應以完整道路工

程為範圍。 

（二）本案未來報請本部核定時，主要計畫書、圖請依下列各點

意見修正： 

１、本案請就鄰近整體交通路網系統，進行交通分析評估

，檢討本案道路開闢之必要性，以避免破壞環境敏感

地區。 

２、有關基隆港發展角色、基福公路功能定位、本案道路

與現有道路如何銜接、與周邊地區之發展關係、本案

土地坡度、坡向及地質分析資料、可能潛在災害、對

周邊環境影響或衝擊（如噪音、震動、景觀、居住環

境品質）、道路細部設計（縱斷面、橫斷面、車道數

、實際路寬、道路容量），以及是否有保安林無法解

除之情形等，請一併納入計畫書說明。 

３、本案土保持計畫及環境影響評估如已審核通過，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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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明文件等，納入計畫書敘明。 

４、本案計畫書所提主要道路及交通路網，請以示意圖表

示之，以資明確。 

５、計畫書變更計畫內容與實施進度與經費涉及非都市土

地部分，請予以刪除。 

６、計畫案名內有關引述道路工程名稱過於冗長，建請予

以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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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案：苗栗縣政府函為「變更高速公路苗栗交流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論案。 

說    明： 

一、按本部 98 年 10 月 23 日核定本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案計

畫書所敘略以：「．．．機關用地（機十）（面積 1.07

公頃）變更為電信專用區（位置：臨經國路及金鳳街）

（以下簡稱本基地），1.現況為中華電信使用，配合公

營事業民營化，予以變更。2.配合都市計畫臺灣省施行

細則第 30 條之 1 規定，變更為電信專用區。」在案。 

二、查本基地未納入苗栗縣政府 98 年 12 月 14 日府商都字第

0980214487 號函報本部之本地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以下簡稱電信通檢案）中，因

未有回饋措施，為期審議公平性及本計畫區電信專用區

專案通盤檢討變更處理原則之一致性，本會第 724 次會

議審議本計畫電信通檢案時，初審意見建議討論本基地

是否納入本電信通檢案內，並建議依照本會 699 次會議

決議【詳附錄】之電信專用區專案通盤檢討案通案性建

議意見第二類型，得為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金融保險業、一搬批發業、運動

服務業、餐飲業、一般商業辦公大樓）使用，並增列回

饋措施。 

三、案經本會第 724 次會議（核定案件第 9 案）決議略以：

「．．．二、有關本計畫區尚有一處臨經國路及金鳳街

之電信專用區（面積 1.07 公頃）部分，據中華電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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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列席代表於會中說明，本基地維持為電信服務

使用且未來亦不變更用途，本案同意變更為電信專用區

，並不得為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金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健身服務業

、餐飲業、一般商業辦公大樓），且建議免予負擔回饋

，因超出公開展覽範圍，應補辦公開展覽及說明會，公

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或與變更案無直

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

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見與本變更案有直接

關係者，則再提會討論。」，本部並以 99 年 3 月 4 日內

授營都字第 0990801630 號函送苗栗縣政府前揭會議紀錄

在案。 

四、次查苗栗縣政府 99 年 3 月 12 日府商都字第 0990037946

函略以：「．．．查有關旨揭會議紀錄決議第二點，變

更為電信專用區部分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除不得為

前開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外，經中華電信股份份公司表示衡酌各變更基地

區位特性，其使用項目同意減除前開細則同項第 1 款及

第 2 款內海纜登陸區、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園、員

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及員工醫務所等 6 項，並經本縣都

市計畫委員會第 207 次會議審決，作為此類型變更案之

通案性原則，並於旨揭會議簡報資料中載明，故旨揭會

議決議本府建議尚應註明減除海纜登陸區、員工托育中

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及員工醫務所

等 6 項使用項目」到部，並經本部 99 年 3 月 25 日內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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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都字第 0990054224 號函復該府略以：「．．．二、第

724 次會中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列席代表說明建議依

照前述通案性建議意見第一類型處理原則辦理，並免予

回饋，且貴府列席代表發言內容亦同意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前述意見，並經委員會審決本基地同意依照本部

都委會 98 年 1 月 20 日第 699 次會議決議有關電信專用

區專案通盤檢討案通案性建議意見第一類型案辦理。前

開會議記錄並經本部都委會第 725 次會議確定．．．。

三、本案仍請貴府依本部都市計畫委員會上開會議決議

辦理補辦公開展覽及說明會，相關機關、公民或團體如

有不同意見或相關陳情意見，再報由本部提請都市計畫

委員會討論。」在案。 

五、茲准苗栗縣政府 99 年 7 月 7 日府商都字第 0990115398

號函復略以：「．．．三、公開展覽期間本府及苗栗市

公所未接獲相關人民團體陳情意見，惟依前開會議紀錄

決議第二點，變更為電信專用區部分之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除不得為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外，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衡

酌各變更基地區位特性，除依鈞部都委會第 699 次會議

決議辦理外，其使用項目同意減除前開細則同項第 1 款

及第 2 款內海纜登陸區、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園、

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及員工醫務所等 6 項，並經本縣

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07 次會議審決，作為此類型變更案

之通案性原則，爰旨案有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建請

再提會確認減除海纜登陸區、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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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及員工醫務所等 6 項使用項

目」，特再提會討論。 

決    議：本案除臨經國路及金鳳街之電信專用區（面積 1.07 公

頃）部分，同意變更為電信專用區（不得為都市計畫法

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金融保險

業、一般批發業、健身服務業、餐飲業、一般商業辦公

大樓】、同條項第 1 款規定之海纜登陸區及同條項第 2

款第 3 目規定之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

班、員工餐廳及員工醫務所使用），並免予負擔回饋，

應請納入變更內容明細表敘明外，其餘應依本會第 724

次會議（核定案件第 9 案）決議辦理，並退請苗栗縣政

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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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

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基隆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2 月 2 日第 355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基隆市政府 99 年 7 月 12 日基府

都計壹字第 0990068073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基隆市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變更內容明細表內新編號一部分，同意機關用地變更為

電信專用區 1（得為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

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使用）(0.19 公頃)： 

（一）據基隆市政府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列席代表於

會中說明：1.基地未來使用仍以經營電信本業為主

，且基地條件尚有可開發之空間。2.基地毗鄰地區

商業發展情形，增加第 5 款使用可促進鄰近商業活

動帶之延續性。3.不影響本計畫區內商業區之檢討

標準，請納入變更內容明細表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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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饋方式及內容，應請增列：「基隆市政府應與中

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畫書，

再行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定」

。 

（三）計畫書第31至36頁表八、表九、表十變更內容明細

表案名誤植為「變更基隆市（港口商埠地區）主要

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應請更正為「變更基隆市（七堵暖暖地區）

主要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

檢討）」，以符實際。 

二、變更內容明細表內新編號二部分，同意機關用地變更為

電信專用區 2（不得為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金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

、健身服務業、餐飲業、一般商業辦公大樓）(0.12 公頃

)，免予負擔回饋，並請納入變更內容明細表內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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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港口商埠地區）主要計

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基隆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2 月 2 日第 355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基隆市政府 99 年 7 月 12 日基府

都計壹字第 0990068073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基隆市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變更內容明細表內編號一部分，同意郵政用地變更恢復

為商業區（0.44 公頃），應請依下列措施辦理： 

（一）基於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在社會公益扮演之積極

角色，需提供下列鄰里社區公益性設施或社會服務

等，並因應不同基地條件及地方實際需求彈性運用

設置。 

1.規劃停車位供鄰里使用。 

2.提供場地供公益活動使用。 

3.規劃機踏車旅遊休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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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規劃鄰里集會及活動場所。 

5.學生 K 書中心、民眾閱報中心。 

6.鄰里公共設施用地綠美化或維護認養等公益服

務工作。 

7.其他符合地方需求之公益性設施或社會服務等

敦親睦鄰措施。 

（二）基隆市政府得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協商後，再

行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定。 

二、變更內容明細表內編號二部分，同意電信用地變更恢復

為商業區（0.18 公頃），應請依下列措施辦理： 

（一）基於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台灣省基隆

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在社會公益扮演之積極角色，

需提供下列鄰里社區公益性設施或社會服務等，並

因應不同基地條件及地方實際需求彈性運用設置。 

1.規劃停車位供鄰里使用。 

2.提供場地供公益活動使用。 

3.規劃機踏車旅遊休憩站。 

4.規劃鄰里集會及活動場所。 

5.學生 K 書中心、民眾閱報中心。 

6.鄰里公共設施用地綠美化或維護認養等公益服

務工作。 

7.其他符合地方需求之公益性設施或社會服務等

敦親睦鄰措施。 

（二）基隆市政府得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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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省基隆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協商後，再行檢具

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定。 

三、變更內容明細表內編號三部分，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列席代表於會中說明，已無本業使用計畫，同意機關

用地變更為商業區（0.05 公頃）；有關回饋方式及內容

部分，應請增列：「基隆市政府應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畫書，再行檢具變更主要計

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定」。 

四、變更內容明細表內編號四部分，同意機關用地變更為電

信專用區（不得為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金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健身

服務業、餐飲業、一般商業辦公大樓）(0.29 公頃)，免

予負擔回饋，並請納入變更內容明細表內敘明。 

五、變更內容明細表內編號五部分，同意電信用地（8.99 公

頃）變更為電信專用區（不得為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

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金融保險業、一

般批發業、健身服務業、餐飲業、一般商業辦公大樓）

（7.52 公頃）、公園用地（0.66 公頃）、保護區（0.81

公頃）；有關回饋方式及內容部分，應請增列：「基隆

市政府應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協議書，並納入

計畫書，再行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

定」，至其回饋時機，應請修正為「回饋時機：捐地及

代金部分應於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一年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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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中山、安樂及八斗子地

區）主要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

檢討）」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基隆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2 月 2 日第 355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基隆市政府 99 年 7 月 12 日基府

都計壹字第 0990068073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計畫書第 60 頁。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基隆市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列席代表於會中說明：已無本

業使用計畫，同意電信用地變更為保護區（0.82 公頃）

，免予負擔回饋，並請納入變更內容明細表內敘明。 

二、查計畫書第 21 頁實施進度及經費有關「變更完成後公共

設施用地之取得，除得依法徵收、價購、撥用外，並可

以辦理市地重劃或獎勵民間投資方式取得」乙節，予以

刪除。 

三、計畫書第 23 頁變更內容明細表附帶條件有關「附帶條件

：土地所有權人未來若有開闢計畫，得另案依都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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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程序以個案變更程序申請辦理變更為停車場用地等

公共設施用地」乙節，予以刪除，未來另案依都市計畫

相關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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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安樂社區）主要計畫（中

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基隆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2 月 2 日第 355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基隆市政府 99 年 7 月 12 日基府

都計壹字第 0990068073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同意電信用地變更為電信專用區（不得為都市計

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

（金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健身服務業、餐飲業、一

般商業辦公大樓）(0.77 公頃)，免予負擔回饋，並請納

入變更內容明細表內敘明外，其餘准照基隆市政府核議

意見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84

第１５案：基隆市政府函為「變更基隆市（八斗子漁港特定區）主

要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基隆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2 月 2 日第 355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基隆市政府 99 年 7 月 12 日基府

都計壹字第 0990068073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同意機關用地變更為電信專用區（不得為都市計

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

（金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健身服務業、餐飲業、一

般商業辦公大樓）(0.13 公頃)，免予負擔回饋，並請納

入變更內容明細表內敘明外，其餘准照基隆市府核議意

見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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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臨時動議： 

第 １ 案：高委員惠雪提案建請儘速訂定都市計畫產業專用區之定

義及審議規範。 

說    明： 

一、緣起： 

(一)都市計畫之擬定，係針對一定地區內之土地使用作合

理之規劃，以滿足都市內各種活動的需要；而土地使

用的規劃，係賦予土地不同之開發權，由於土地開發

權之取得，隱含巨額的開發利益，爰都市計畫的擬定

，常涉及利益及公平性問題。 

(二)隨著都市活動、產業型態之多元化及交通工程建設

(高速公路、快速道路及高速鐵路)之完成，台灣空間

可及性產生結構性的變化，過去傳統之住宅、商業、

工業、行政、文教、風景等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等規劃，已無法滿足現今的各種產業活動，因此，內

政部營建署及地方政府紛於都市計畫之主要及細部

計畫中劃設各種產業專用區，如北投溫泉產業特定專

用區、高雄新市鎮特定產業專用區、光華數位新天地

資訊產業專用區、機場捷運 A7 站區開發案之科技產

業專用區…等，惟上開專用區於劃設、計畫審議、開

發過程中，常遭受到外界之質疑，認為政府似未兼顧

到公平性或有圖利特定財團之嫌。 

(三)鑒於各種產業專用區的擬定，確實隱含相當可觀之開

發利益，因此，賦予產業專用區明確之法源與相關配

套法令規範，俾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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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審議委員會有所依循，應為重要之課題。 

二、現階段產業專用區擬定及審議之潛在課題： 

(一)產業專用區定位不清： 

何謂產業專用區？係為因應新興之產業型態而

劃設，抑或為使工、商、住分區可混合使用而產生？

是否將衝擊都市計畫法原有土地使用採分區管制之

法令結構？與其他法令(如產業創新條例等)所設置

之產業園區有何不同?因定位不清，恐易使都市計畫

各級主管機關無所適用或濫用，亦會影響使用強度與

容許使用類別之訂定。 

(二)法源不明確，相關法令規範附之闕如： 

都市計畫法第 32 條訂有…都市計畫得視實際情

況，劃定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及分別予以不同

程度之使用管制之規定，考量產業專用區已為都市計

畫各級主管機關常劃定或變更之使用分區，惟都市計

畫法及其施行細則或相關審議規範，卻未針對產業專

用區予以明確定義，更無產業專用區可劃定之基本條

件、建蔽率、容積率、開發方式、回饋機制與相關配

套措施之規範，因法令之不足，致都市計畫個案之審

議，易引發外界爭議不公平、就地合法或開發利益過

大之情事。 

(三)審議委員會無一致性審議標準，易因人定案： 

目前各都市計畫產業專用區是否擬定或變更通

過，完全取決於都市計畫審議委員會之審查結果，惟

因產業專用區型態包羅萬象，如未有一致性之基本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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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標準，除造成委員過重之審查責任外，易因委員立

場或學經歷背景之不同，而導致性質雷同之都市計畫

審議案，卻因委員組成而產生不同之審查結果。 

三、建議： 

請營建署就已核定通過或審議中涉有各種產業專

用區劃定或變更之都市計畫案，進行通盤檢視，瞭解擬

定、審議及推動中可能產生之相關課題，並賦予產業專

用區合宜之定位，即使因應不同之計畫型態或規劃目的

，亦宜有主從產業之概念(重點產業發展及支援性產業

輔佐)，始得於相關法令規則中訂定合理之使用強度、

容許使用及符合公平正義之回饋機制，俾利都市計畫審

議委員會進行審議，與避免未來滋生更多之計畫開發爭

議。 

決    議：本案請本部營建署參考委員建議意見研究辦理，必要時

並徵詢各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提供意見。 

 

 

 

 

 

 

九、散會：中午 12 時。 


